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1年3月24日以google meet視訊會議方式
召開完竣。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1/03/28 09:45:02(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1/03/31 16:32:31(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1/03/31 22:42:11(決行) : 

閱(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1/04/01 08:25:04(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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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2 時 10 分 

二、採線上會議方式，網址 meet.google.com/hab-sjjs-oib 

三、主席：張淑媚主任                                    紀錄：侯惠蘭 

四、出席：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今天是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由於有些提案趕在 3 月底前要提學

校課程會議審議，另外還有師生權益的相關事項，總共有十三項提案討論，感謝大家

犧牲午休時間來開會，請各位老師提供寶貴意見。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本學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畢業學分調降案，同意報告內容，提送系課程規劃委員

會審議通過。 

 2、修訂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依意見修訂後，提送系

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3、修訂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依意見修訂後，

提送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4、修訂教育學系博士班 11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提送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

過。 

 5、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暨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點」修訂案，不修

訂，維持原規定。 

 6、通過「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107~109 年度結餘款申請案審查結果。 

 7、通過教政碩士班陳昭汝等 3 位研究生教育基礎學分抵免申請。 

 8、修訂後通過 111 學年度教育學系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科學教育領域選修科目表，

列入 111 學年度博士班必選修科目表，提送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9、通過楊德清老師指導之五位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及口試以視訊方式進行。 

參、報告事項 

1、本學期大學部「師範品格涵養閱讀專書活動」，搭配課程如下，請授課教師選出

前三名閱讀心得或報告，系辦將於期末座談會頒發獎狀以茲鼓勵，謝謝授課教

師協助。 

書名 作者 搭配課程 搭配年級 授課老師 

讓孩子潛能大大
發光：希望教室 

蘇明進 教育心理學 一下 劉文英老師 

第 56 號教室的
奇蹟 

雷夫‧艾斯奎 
譯者：卞娜娜、 
陳怡君、凱恩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
國語文教材教法 

二下 黃繼仁老師 

創意教學 56 變 賴秋江、陳玫如 心理與教育測驗 三下 許家驊老師 

麥田裡的老師 李崇建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四下 劉馨珺老師 

2、自 110 學年度起整併，為了招生能與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有所區隔，故自

整併後將教育研究碩士班的「教育行政與文教事業經營組」改為「教育創新與潛

能發展組」，111 學年度起也將教育研究碩專班「學校行政組」改為「學校經營與



教育創新組」。但更名後的「學校經營與教育創新組」於 111 年元月第一次報名

人數僅有 4 人(招收名額 15 名)，如果報到人數 3 人以下，未來開設的課程可能開

不成，屆時每學期將會少開 3 至 4 門課。目前本碩專班就學來源大多是代課教師，

「學校經營與教育創新組」名稱對於代課教師而言，較無法對未來就業或考師資

生的學生有實質幫助，所以就沒有吸引力。原本考慮再度更名，但大環境影響，

本碩專班兩組報名人數較去年相比大幅下降，故就算兩組名額可互流，也不夠招

生名額 35 名，且去年才更名，不適宜一直變更。目前採先觀望，請老師協助多

多進行行銷，提高系上招生的能見度。 

3、本校於 111 年 5 月 26 日(四)全日~5 月 27 日(五)半日進行本校中、小、特、幼師

資類科實地評鑑。本次主場為四類科評鑑單位共同簡報，地點於民雄校區行政大

樓 2 樓簡報室，分場為各類科分科評鑑簡報地點(小教-科學館 206 會議室、中教

-科學館 501 會議室)，為呈現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團隊，有幾個重點時段邀請老師

出席，有教師及行政人員晤談時間也麻煩老師將該時間空下來，請老師多多支持

(時程如附件)。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至五業經 111 年 3 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與教學事務

委員會會議通過，提請系務會議審議。 

提案一 

案由：有關訂定「教育學系輔系實施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111年2月9日、3月10日教務處通知及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如附件

P.1~4)辦理，本校於111年起全面推行各系申請輔系，申請方式可採登記制或甄選

制。因本學系學士班為師培學系，往年皆沒開放輔系名額，若要開放名額為確保

修課品質及避免打擾原班級小教師資的培育，故採用甄選制。 

2、若要採用甄選制，須訂定申請資格、招收名額、審查標準等規定，且要指定二

十學分至三十學分為輔系課程，輔系課程以該學系之院共同課程及系基礎學程

為原則，系所可從學程課程中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輔系課程。惟主學系與加修

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得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如有不得兼充者，或兼充

後學分數不足時，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 

3、本學系學士班課程大多為小教師資課程，修習本學系輔系課程者，並不具有小

教師培身分，也不得採計為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4、綜合以上，草擬「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輔系實施要點」如附件P.5~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訂定「教育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教務處通知及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如附件P.8~9)辦理，本校於

111年起全面推行各系申請雙主修，申請方式可採登記制或甄選制。因本學系學

士班為師培學系，往年皆沒開放雙主修名額，若要開放名額為確保修課品質及

避免打擾原班級小教師資的培育，故採用甄選制。 

2、若要採用甄選制，須訂定申請資格、招收名額、審查標準等規定，且要指定四

十學分至五十學分為雙主修課程，雙主修課程以院共同課程、系基礎學程及系



核心學程課程選定之，系所可從學程課程中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雙主修課程。

惟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得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如有不

得兼充者，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時，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

分。 

3、本學系學士班課程大多為小教師資課程，修習本學系雙主修課程者，並不具有

小教師培身分，也不得採計為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4、綜合以上，草擬「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如附件P.10~1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修訂「教育學系研究生學分抵免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 P.15-17)第三條第三點規定：博、碩士班

研究生抵免學分總數以就讀研究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惟本校

肄業學生修習本校碩、博士班課程，抵免學分數得由各系另訂抵免規定不受此

限。碩、博士班學生申請學分抵免，仍依本校學則規定，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

年且應修滿規定學分數始可畢業。 

2、擬修訂本學系研究所學生學分抵免要點草案及對照表如附件 P.18-19，提請討

論。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件 P.18。 

 

 

提案四 

案由：訂定「教育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教務處 1 月 19 日通知(如附件 P.20)，及「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如附

件 P.21-25)第二條規定：本學系需依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自訂相關審查機制，

以強化學生論文品保機制，且日後列入系所評鑑，並提送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務會議審議後，送教務處備查。 

   2、參考教務處草擬之「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及審查表

(如附件 P.26-27)，並經系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討論後，訂定「教育學系碩、

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草案(如附件 P.28)，提請討論。 

 決議：修訂後通過如附件 P.28。 

 

 

提案五 

案由：訂定「教育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提請討

論。 

說明：參考教務處草擬之「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及申請書(如附件 P.29-32)，並經系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討論後，訂定「教

育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草案(如附件

P.33)，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洪如玉老師申請本校教學績優教師，提請審查。 

說明： 

1、依據 110 年 12 月 20 日教務處通知辦理(如附件 P.34~35)。 

2、洪如玉老師符合本校教學績優彈性薪資獎勵辦法(如附件 P.36~38)第三條系所推

薦之規定，授課時數符合「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

前三學年度資料每學年教師教學評量各學系排行前 50%。且洪老師前三學年度

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績優教學評審項目積分為本學系前三名(169.5

分)，如附件 P.39(教務處彙整至 111 年 3 月 1 日)。 

3、檢附洪老師的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如附件 P.40~47)，及講義與書等相關佐證，

部分紙本表單上傳至雲端，雲端網址: 

https://webhd.ncyu.edu.tw/share.cgi?ssid=9353441925c44efe81dfce4765f99164&fbcl

id=IwAR3cp9r0mLOMa0nMWrwckx7V_47-

cj6sVcCbujPusPI7_UpXCPuM3PmC_pE )。請各位老師依據「課程與教材力求精

進者」、「教學與學習輔導認真者」、「學習評量績效卓著者」、「追求教學專業成

長與發展者」等方面協助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案由：教育學系教師提出 110 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提請審議。 

說明： 

1、依據本校研發處 111 年 1 月 6 日通知及本校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辦理

(如附件 P.48~49、P.50~51)，申請條件、程序如下： 

(1)獎助前一年度國內外出版之專書及專章(出版日為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且作者須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 

(2)申請人須檢附相關文件於每年三月底前向系上提出，並經系相關會議初審

後，於四月底前將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資料送院辦理複審。 

2、本學系 110 年度共計有專章 3 篇，申請人名冊如下，紙本申請佐證資料陳列於

系辦供老師們審閱，是否同意推薦，請審議。 

編
號 

申
請
項
目 

申
請
人 

專書(章)名稱 備註 

1 
專
章 

林
明
煌 

台湾の小中学校に
おける国際教育の
現状と課題 

1.發表地：國外 
2.出版日期：110 年 10 月 
3.起迄頁碼：頁 72~83 
4.申請表 1 份、專章資料 1 份(該專章封面
影本、目錄影本、該篇專章本文內容)、
論文審查暨同意出版證明書 1 份 

5.如附件 P.52-72 

2 
專
章 

洪
如
玉 

Ecopedagogy and 

Education 

1.發表地：國外 
2.出版日期：110 年 3 月 
3.起迄頁碼：頁 1~5(線上) 
4.申請表 1 份、專章資料 1 份(該專章封面
查詢畫面、目錄查詢畫面、摘要、該本

https://webhd.ncyu.edu.tw/share.cgi?ssid=9353441925c44efe81dfce4765f99164&fbclid=IwAR3cp9r0mLOMa0nMWrwckx7V_47-cj6sVcCbujPusPI7_UpXCPuM3PmC_pE%20)
https://webhd.ncyu.edu.tw/share.cgi?ssid=9353441925c44efe81dfce4765f99164&fbclid=IwAR3cp9r0mLOMa0nMWrwckx7V_47-cj6sVcCbujPusPI7_UpXCPuM3PmC_pE%20)
https://webhd.ncyu.edu.tw/share.cgi?ssid=9353441925c44efe81dfce4765f99164&fbclid=IwAR3cp9r0mLOMa0nMWrwckx7V_47-cj6sVcCbujPusPI7_UpXCPuM3PmC_pE%20)


專書本文內容)、出版合約書 1 份、出版
單位之審查意見影本 1 份 

5.如附件 P.73-88 
https://oxfordre.com/education/view/10.1093/ 
acrefore/9780190264093.001.0001/acrefore- 
9780190264093-e-1502 

3 
專
章 

洪
如
玉 

The Confucian 
Revival and Self-
Cultivation: A 
Critical Inquiry into 
the Dújing Movement 
(讀經運動) 
and Rules for 
Youngsters (弟子規) 

1.發表地：國外 
2.出版日期：110 年 9 月 
3.起迄頁碼：頁 47~59 
4.申請表 1 份、專章資料 1 份(該專書封面
影本、目錄影本、該篇專章本文內容)、
出版合約書 1 份、出版單位之審查意見
影本 1 份 

5.如附件 P.89-10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草擬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師資培育中心 111 年 3 月 16 日 Email 通知辦理(如附件 P.109)。 

2、本學系乙案公費生共有 2 名，雲林縣偏遠地區及南投縣偏遠地區各 1 名。雲林

縣招收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南投縣招收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3、本次係教育學系第二次辦理乙案公費生之甄選。第一次於 111 年一月間辦理，

公費生所受公費則少了半年，故本次之乙案，擬採師資培育中心實施期程(如

附件 P.110)於 7、8 月辦理。對象為本學系碩士班師資生，故須於師培中心甄

選師資生報到後再行辦理，目前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甄選報到日期尚未確定，

故待報到時間確認後再行調整簡章公告、報名和教學演示及面試日期。 

4、檢附本學系 111 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招生簡章草案，如附件 P.111~12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案由：教育研究碩士班公費生郭筑恩及侯雅云擬提早分發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教育研究碩士班郭筑恩(學號：1090675)及侯雅云(學號：1090676)係 109 學年度

入學碩士班公費生，所需的資格為【國民小學一般教師，須通過國民小學

(國、數、社、自)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至少 2 科達「精熟」級，其餘達「基

礎」級】，2 人須於 111 學年度畢業，112 學年度分發至南投縣偏遠地區學校。 

2、依據學校公費生修習規定，郭生等二人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均可完成，

公費生認證審核如附件 P.126-131 。 

決議：二位公費生未完成公費生認證審核之所有檢核事項，不宜申請提前分發，待全

部完成後再分發。 

 

https://oxfordre.com/education/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64093.001.0001/acrefore-9780190264093-e-1502
https://oxfordre.com/education/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64093.001.0001/acrefore-9780190264093-e-1502
https://oxfordre.com/education/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64093.001.0001/acrefore-9780190264093-e-1502


提案十 

案由：博士班研究生林斐霜、Unik 擬以已發表期刊抵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科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本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於修畢所有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者，得參加「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科目為三科，其中一科為必修科目

(「教育研究方法學」)，另兩科為選考科目。  

2、依據本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如附件 P.132)第四條略以

「……；資格考試得以該考試科目領域之發表論文(至少兩篇，限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折抵其中一門選考科目，論文以發表於有嚴格雙外審制度之教育學術期

刊為限。」  

3、林斐霜(學號 1090642)擬以四篇文章免兩科， 

   (1)以下列兩篇文章，抵免「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專題研究」一門：  

林斐霜(2022)。反思校園標誌與符號的意義。學校行政雙月刊，137，115-

145。  

林斐霜(2022)。從符號學視角探討校長的教學信念。學校行政雙月刊，138，

127-150。  

(2)以下列兩篇文章，抵免「學校創新與教學領導專題研究」一門：  

林斐霜(2021)。校長實踐文化回應性教學領導的經驗。學校行政雙月刊，

135，174-195。  

林斐霜(2021)。因應教育改革趨勢校長應有之專業視野與角色體認。學校行政

雙月刊，133，179-202。  

4、Unik(學號 1080651)擬以下列兩篇文章，抵免「資優教育論題與趨勢專題研究專

題研究」一門：  

Hung, R.,& Wati,U.A.(2020)。'Digital home schooling'during the 

pandemic: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Knowledge Cultures,8(2). 

Pujaningsih,P.,& Ambarwati,U.(2020).Self efficacy changes in collaborative course for 

inclusive education preservice teachers.Jurnal Cakrawala Pendidikan,39(1),79-88. 

5、檢附林生之申請書及論文如附件 P.133~146 及 Unik 之申請書及論文如附件

P.147~17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案由：請審議 110 年度「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審查結果。 

說明：  

1、本學系 110 年度「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審查小組會議已於 111 年 3 月

17 日召開完畢；檢附會議紀錄如附件 P.173~209。 

2、會議審查結果如下： 

「優秀學位論文獎」：博士班畢業生吳冠勳獲「優良」博士論文獎，頒發獎助金

8,000 元；碩士班畢業生張智晴、陳香利二人均獲「特優」碩士論文獎，每人各

頒獎助金 5,000 元。 

3、「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蔡元隆所提 5 篇及劉晴雯所提 1 篇論文，每篇給予



獎助 2,000 元。 

「勤學獎」：廖子賢等 4 人每人頒發獎助金 10,000 元。 

4、以上結果是否同意，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案由：數理教育碩士班擬自 112 學年度起取消教學分組，提請討論。 

說明： 

1、數理教育碩士班分為數學教育組與科學教育組二組，共招收 23 人。數教組 13

人、科教組 10 人。 

2、由於近年來招生情形每況愈下，且教師陸續退休，為考量課程安排，擬自 112

學年度起取消分組，重新規劃必選修科目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案由：楊德清老師指導之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及口試擬以視訊方式進行，提請討論。 

說明： 

1、本學期楊德清老師指導之學生魏錫森、羅焌銘申請論文計畫審查、林冠慈、

曾紫淋和葉永新申請論文口試，因楊老師身體不適，無法公開舉行口試，擬

以視訊方式進行，並全程錄影存檔。 

2、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九條第一點規定(如附件 P.24)：口試以公開舉行

為原則，以視訊進行者，須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核准始得辦理，系所並

應全程錄影存檔存查。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 點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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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中華民國111年2月9日

教務處民雄校區教
務組

2263411#1112陳怡如組員

主旨：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及雙主修辦法(如附件)，將於111年5月實施。請各學

系依前揭辦法，提前規劃輔系及雙主修修讀學分數及申請方式。

說明：

一、   輔系及雙主修修習學分數

    1、輔系—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冊為依據，各學系應指定輔系學生必

修專業科目二十學分至三十學分為輔系課程。104學年度起配合課程學程化之

實施，輔系課程以該學系之院共同課程及系基礎學程為原則，惟各學系得從學

程課程中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輔系課程。

    2、雙主修—各學系規劃雙主修學分數，以四十學分至五十學分為原則。104學年

度起本校實施課程學程化，加修學系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即為該學系所屬

院共同課程、系基礎學程及系核心學程課程選定之，惟各學系得從學程課程中

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雙主修課程。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得

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如有不得兼充者，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時，應由加

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二、   申請方式：各學系可採登記制或甄選制

1、  登記制—請各學系規劃限制名額與否，有申請名額限制者，若登記人數超過限

制名額，則由電腦篩選產生修讀名單。

2、  甄選制—採甄選方式辦理者，申請資格、招收名額、審查標準由各學系訂定，

並經系、院相關會議審議，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此致

    各學系

教務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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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中華民國 111 年 3 月 10 日 

教務處民雄校區教務組 

2263411#1112 陳怡如組員 

主旨：請各學系(含進修學士班)輔系及雙主修採甄選制者，依本校輔

系及雙主修辦法(國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輔系辦法、國

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訂定輔系及雙主修實

施要點，請查照。 

說明： 

一、各學系可基於教育部相關規定、術科能力或實驗課安全考量 

等因素採用甄選制，其餘學系原則採登記制。 

 二、請各學系於 3 月 17 日前 mail 調查表回復採用何種申請方

式。 (如附件 1)。 

三、請各學系訂定「國立嘉義大學〇〇學系輔系實施要點」、「國

立嘉義大學〇〇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規範甄選資格、招收

名額、修讀科目及學分數、審查標準等並經須經系、院相關

會議審議通過。 

三、請各學系依程序完成前揭要點之訂定後逕送各所屬學院彙

整；請各學院於 111 年 3 月 30 日前彙整完成並請送交教務處

民雄教務組，俾利由民雄教務組統一簽陳校長核示後提送教

務會議審議。 

 四、檢附草擬「國立嘉義大學○○○學系輔系要點」及「國立嘉

義大學○○○學系雙主修要點」各 1份(如附件 2、3)，請卓

參。 

此致 

各學院、各學系 

教務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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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89年6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89年10月3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89117974號核准備查 

93年2月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4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7月2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092845號函准備查 

96年10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月17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207438函准備查 

97年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7月8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130486函准備查 

104年10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月1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40180105號函准備查

106年5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6月21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60085484號函准備查 
107年5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5月14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70070478號函准備查 

110年5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6月17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00077777號函准備查 
110年12月17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00171708號函准備查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輔系事宜，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位授予法第四條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得互為輔系，各學系輔系應修習科目、學分數由

各學系訂定送教務處核備後公告實施。

第三條 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學生得於一年級至四年級（不含延長修業年限）申請登記修

讀輔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得互跨修讀，若學系因故採甄選方式辦理者，

須經系、院相關會議審議，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其輔系申請資格、招收名額、

審查標準由各該學系訂定

第四條 欲修讀輔系學生應於行事曆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第五條 輔系課程應以該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冊為依據，各學系應指定輔系學生必修專業科目

二十學分至三十學分為輔系課程，學生修讀輔系至多以二學系為限，惟同時修讀雙

主修課程者，則修讀輔系至多以一學系為限。104學年度起配合課程學程化之實施，

輔系課程以該學系之院共同課程及系基礎學程為原則，惟各學系得從學程課程中另

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輔系課程。 

第六條 修讀輔系學生應修滿主學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並完成第五條輔系必

修科目與學分之規定，始取得輔系畢業資格。主學系與輔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得

由輔系決定得否兼充;如有不得兼充者，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時，應由輔系指定替代

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第七條 修讀輔系學生每學期學業成績以其主學系及輔系課程學分合併計算，如有修讀輔系

課程不及格者，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學生互換主、輔系時須於轉系後第一學期加退選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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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修讀輔系學生於轉學時，其轉學修業證明書或成績單均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條 學生修滿輔系規定之專業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其學位證書、中英文學位證明

書、中英文歷年成績單均應加註輔系名稱，但畢業時尚未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其畢業證件不予加註輔系名稱。 

第十一條 修讀輔系學生於應屆畢業年度若主學系非必修科目學分數不足時，可放棄修讀輔

系資格。放棄輔系資格者，應於本學系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開始前

提出申請，逾期者則延長畢業年限一學期。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應於接獲確定錄取通知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備取生獲遞補錄取時亦同。 

二、因修讀輔系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學系及輔系畢業資格者，應於

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其他特殊情況應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核可者。  

第十二條 學生不得以放棄輔系資格為由，於加退選或停修期限截止後要求補辦退選及停修。 

放棄修讀輔系資格後，其已修習及格之輔系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主系選修學分，

由主系系主任認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尚未修足輔系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不得申請發給

有關輔系資格之任何證明。  

第十四條  修讀輔系學生可延長修業年限至多為二年。 

第十五條 學生修讀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需另行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學生因修讀

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含)者，應繳交學分費，另依學

生修習學分(零學分課程以學時數計列學分數)加收雜費，雜費計算標準為學分數

除以十乘雜費金額；修習學分數在十學分以上(含)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六條 學生修讀輔系之實驗、實習或個別課程時，應另繳交輔系實驗材料費、實習費或

個別指導費。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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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輔系實施要點

111 年 3 月 17 日 1 1 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111 年 3 月24 日教育學系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實施要點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輔系辦法」訂定之。

二、採甄選制原因：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全師資培育學系，為確保原學系

學生學習品質，也讓其他有興趣的學生能有機會了解本學系的課程，故採用

有資格限制的甄選制度。

三、申請方式：各學系學生於校定行事曆期程，依教務處公告之相關規定申請加

修本學系為輔系。

四、申請資格：依以下「甄選方式」進行審查，符合標準者依規定提出申請。

五、申請辦法：

(一)採甄選制。 

(二)甄選方式：本學系採資格審查，依以下標準進行審查（申請時須檢附歷

年成績單含歷年成績單正本乙份，需註明歷年累計平均、累

計名次、班級總排名）。

1.學期操行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2.學期總成績排名在全班前百分之十。 

六、招收名額：本校學生依據甄選方式擇優錄取，每年招收 2 名為原則。 
七、修讀輔系課程及學分規定：應修畢本學系輔系 31 學分，包含院共同課程 4

學分、系基礎課程 27 學分，修習科目如附件。 
八、修習本學系輔系課程者，不具備小教師資生身份，所修習之科目不得採計為

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放棄輔系者不在此限。

九、修讀輔系學生應修滿主學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並完成第七條

輔系必修科目與學分之規定，始取得輔系畢業資格。惟主學系與輔系之科目

性質相同者，不得兼充，由本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讀輔系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院相關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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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輔系課程架構表
【課程類別】

應修學分數 科目名稱 時數 學分 備註

【院共同課程】
應修4學分 

教育概論 2 2
教育心理學 2 2

【系基礎課程】
應修27學分 

發展心理學 2 2 

教育史 2 2 

教育社會學 2 2 

教學原理 2 2 

輔導原理與實務 2 2 

教育行政 2 2 

教育哲學 2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比較教育 2 2 

學習評量 2 2 

班級經營 2 2 
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 2 2
特殊教育導論(特殊兒童心理與教育) 3 3 

應修輔系學分合計 31 

【課程類別】 科目名稱 時數 學分 備註

【替代課程】
教育學術發展學程

課程

行政法 2 2

主學系與本學系輔系之

科目性質相同者，則可由

左側替代課程自行選擇

補足所差學分。

課程理論與實務 2 2
學校領導理論 2 2
創造心理學 2 2
教育倫理學 2 2
認知心理學 2 2

數位學習與網路教學課程設計 2 2 

統整課程設計 2 2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 2 2
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2 2
情感教育 2 2
課程社會學 2 2
心理與教育測驗 2 2
教育名著選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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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理論與創新管理 2 2

人權教育 2 2

高等教育統計 2 2

教育財政學 2 2

【替代課程】
教育實務發展學程

課程

行為改變技術 2 2

教學媒體與應用 2 2

公文寫作 2 2

兒童哲學與團體探究 2 2

教育制度與法規 2 2

媒體識讀與教育 2 2

思考教學的方法與應用 2 2

校園規劃與建築 2 2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素養 2 2

多元智能與教學 2 2

教育計劃與評鑑 2 2

多元文化教育 2 2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素養 2 2

創意教學的策略與應用 2 2

數位學習與行銷研究 2 2

學校行銷與公共關係 2 2

環境教育 2 2

教育專題製作 2 2

教育政策議題及趨勢 2 2

新興課程議題及趨勢 2 2

【替代課程】
數理教育學程

課程

資訊科技融入科學教學 2 2

數學課程發展 2 2

數學概念發展 2 2

電腦在數學教育上的應用 2 2

數學解題 2 2

童書繪本與科學教學 2 2

數學教育專題 2 2

數學教學設計與實施 2 2

數學教具製作與應用 2 2

多媒體在數理教育的應用 2 2

環境教育遊戲設計與實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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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89年6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89年10月3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89117974號核准備查

96年4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7月2教育部台(二)字第0960092845 號函准備查

97年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7月8教育部台(二)字第0970130486號函准備查

99年10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21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11510號函准備查

104年10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月1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40180105號函准備查

106年5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6月21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60085484號函准備查 

110年5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6月17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00077803號函准備查 

110年12月17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00171708號函准備查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學生修讀雙主修事宜，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學位授予法第四條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國立

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學生得於一年級至四年級（不含延長修業年限）申請登記加修

其他學系為雙主修學系，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得互跨申請修讀。若學系因故採

甄選方式辦理者，須經系、院相關會議審議，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其雙主修申請

資格、招收名額、審查標準由各該學系訂定。 

第三條 轉學生 (含進修學士班)須修畢一學年課程後，始得申請加修其他學系為雙主修。他校

修讀雙主修學生轉學本校後，如欲繼續保持原加修學系為雙主修時，仍須依前項規定

重新申請。 

第四條 學生加修輔系滿一學年以上，經主、輔學系主任及各該學院院長同意，得向教務處申

請將所修輔系改為雙主修學系。 

第五條 欲修讀雙主修學生應於行事曆規定日期內提出申請。 

第六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應修滿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及加修學系規定專業課程之科

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各學系規劃雙主修學分數，以四十學分至五十學

分為原則。104學年度起本校實施課程學程化，加修學系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即為

該學系所屬院共同課程、系基礎學程及系核心學程課程選定之，惟各學系得從學程課

程中另指定科目及學分數為雙主修課程。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得由

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如有不得兼充者，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時，應由加修學系指定

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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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加修學系之專業必修科目有先後修之限制者，應依照其規定修讀。  

第八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每學期所修主學系及加修學系之科目與學分應合併計算，一併登載於

主學系該生歷年成績表內，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應依學則規定辦理。 

第九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若因故無法繼續修習加修學系之規定科目學分時，經加修學系主任

同意，報請所屬學院院長核轉教務處備查後，准予放棄或喪失修讀雙主修資格。前項

放棄或喪失修讀雙主修資格者，應於本學系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開始前

提出申請，但下列情況不在此限：  

一、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應於接獲確定錄取通知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備取生獲遞補錄取時亦同。 

二、因所選雙主修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主學系及加修學系畢業資格者，至

遲應於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其他特殊情況應檢具相關證明經教務處核可。 

第十條 學生不得以放棄雙主修資格為由，於加退選或停修期限截止後要求補辦退選、停修。

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後，其已修習及格之雙主修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主學系選修學分，

由主學系系主任認定之。  

第十一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主學系之應修科目學分，而未

修畢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者，最多得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年，若仍未能修畢加

修學系必修科目學分者，則以主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二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未能依規定修畢加修學系應修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者，其已修

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輔系規定得准予核給輔系資格。其未達輔系資格而加修學系之專

業必修科目經主學系認為性質相關者，得視同主學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並得抵充主

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之學分。  

第十三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需另行增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若因修讀

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其學期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含)者，應繳交學分費，另

依學生修習學分(零學分課程以學時數計列學分數)加收雜費，雜費計算標準為學分數

除以十乘雜費金額；修習學分數在十學分以上(含)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四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轉學或退學時，其轉學或修業證明書均應註明加修學系名稱。  

第十五條 凡修畢雙主修學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者，其中、英

文歷年成績表、學位證書、中、英文學位證明書，均應加註雙主修學系名稱。  

第十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之其他有關規定均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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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雙主修實施要點

111 年 3 月17 日 1 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111 年 3 月24 日教育學系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實施要點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訂定之。

二、採甄選制原因：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全師資培育學系，為確保原學系學生

學習品質，也讓其他有興趣的學生能有機會了解本學系的課程，故採用有資格限

制的甄選制度。

三、申請方式：各學系學生於校定行事曆期程，依教務處公告之相關規定申請加修本

學系為雙主修。

四、申請資格：依以下「甄選方式」進行審查，符合標準者依規定提出申請。

五、 申請辦法：

(一)採甄選制。 

(二)甄選方式：本學系將依以下標準進行審查（申請時須檢附歷年成績單含歷年

成績單正本乙份，需註明歷年累計平均、累計名次、班級總排

名）。

1.學期操行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2.學期總成績排名在全班前百分之十。 

六、招收名額：本校學生依據甄選方式擇優錄取，每年招收 2 名為原則。 
七、修讀雙主修課程及學分規定：應修畢本學系雙主修 49 學分，包含院共同課程 4

學分、系基礎課程 27 學分、系核心課程 6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 12 學分，修習科

目如附件。

八、修習本學系雙主修課程者，不具備小教師資生身份，所修習之科目不得採計為教

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放棄雙主修者不在此限。

九、修讀雙主修學生，應修滿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及加修學系規定專業課程

之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惟主學系與雙主修之科目性質相同者，

不得兼充，由本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經系、院相關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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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雙主修課程架構表
【課程類別】

應修學分數 科目名稱 時數 學分 備註

【院共同課程】
應修4學分 

教育概論 2 2
教育心理學 2 2

【系基礎課程】
應修27學分 

發展心理學 2 2 

教育史 2 2 

教育社會學 2 2 

教學原理 2 2 

輔導原理與實務 2 2 

教育行政 2 2 

教育哲學 2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比較教育 2 2 

學習評量 2 2 

班級經營 2 2 
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 2 2
特殊教育導論(特殊兒童心理與教育) 3 3 

【系核心課程】
應修6學分 

教育統計學 2 2
教育議題專題 2 2
教育研究法 2 2

【專業選修課程】
教育學術發展學程
課程/應修4學分 

行政法 2 2 

於「教育學術發展
學程課程」、「教育

實務發展學程課程

」、「數理教育學程

課程」中，每一學程

擇兩門科目修讀，

共六門課程、12學
分。

課程理論與實務 2 2 

學校領導理論 2 2 

創造心理學 2 2 

教育倫理學 2 2 

認知心理學 2 2 

數位學習與網路教學課程設計 2 2 

統整課程設計 2 2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 2 2 

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2 2 

情感教育 2 2 

課程社會學 2 2 

心理與教育測驗 2 2 

教育名著選讀 2 2 

學校組織理論與創新管理 2 2 

人權教育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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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統計 2 2 

教育財政學 2 2 

【專業選修課程】
教育實務發展學程
課程/應修4學分 

行為改變技術 2 2 

教學媒體與應用 2 2 

公文寫作 2 2 

兒童哲學與團體探究 2 2 

教育制度與法規 2 2 

媒體識讀與教育 2 2 

思考教學的方法與應用 2 2 

校園規劃與建築 2 2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素養 2 2 

多元智能與教學 2 2 

教育計劃與評鑑 2 2 

多元文化教育 2 2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素養 2 2 

創意教學的策略與應用 2 2 

數位學習與行銷研究 2 2 

學校行銷與公共關係 2 2 

環境教育 2 2 

教育專題製作 2 2 

教育政策議題及趨勢 2 2 

新興課程議題及趨勢 2 2 

【專業選修課程】
數理教育學程課
程/應修4學分 

資訊科技融入科學教學 2 2 

數學課程發展 2 2 

數學概念發展 2 2 

電腦在數學教育上的應用 2 2 

數學解題 2 2 

童書繪本與科學教學 2 2 

數學教育專題 2 2 

數學教學設計與實施 2 2 

數學教具製作與應用 2 2 

多媒體在數理教育的應用 2 2 

環境教育遊戲設計與實踐 2 2 

應修雙主修學分合計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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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類別】 科目名稱 時數學分 備註

【替代課程】
教育學術發展學程

課程

行政法 2 2 

主學系與本學系輔系之
科目性質相同者，則可由

左側替代課程自行選擇

補足所差學分。

課程理論與實務 2 2 

學校領導理論 2 2 

創造心理學 2 2 

教育倫理學 2 2 

認知心理學 2 2 

數位學習與網路教學課程設計 2 2 

統整課程設計 2 2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 2 2 

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2 2 

情感教育 2 2 

課程社會學 2 2 

心理與教育測驗 2 2 

教育名著選讀 2 2 

學校組織理論與創新管理 2 2 

人權教育 2 2 

高等教育統計 2 2 

教育財政學 2 2 

【替代課程】
教育實務發展學程

課程

行為改變技術 2 2 

教學媒體與應用 2 2 

公文寫作 2 2 

兒童哲學與團體探究 2 2 

教育制度與法規 2 2 

媒體識讀與教育 2 2 

思考教學的方法與應用 2 2 

校園規劃與建築 2 2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素養 2 2 

多元智能與教學 2 2 

教育計劃與評鑑 2 2 

多元文化教育 2 2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素養 2 2 

創意教學的策略與應用 2 2 

數位學習與行銷研究 2 2 

學校行銷與公共關係 2 2 

環境教育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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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製作 2 2 

教育政策議題及趨勢 2 2 

新興課程議題及趨勢 2 2 

【替代課程】
數理教育學程

課程

資訊科技融入科學教學 2 2 

數學課程發展 2 2 

數學概念發展 2 2 

電腦在數學教育上的應用 2 2 

數學解題 2 2 

童書繪本與科學教學 2 2 

數學教育專題 2 2 

數學教學設計與實施 2 2 

數學教具製作與應用 2 2 

多媒體在數理教育的應用 2 2 

環境教育遊戲設計與實踐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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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89年6月15日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89年10月3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89117974號核准備查 
92年4月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年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年10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年11月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年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年10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10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10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5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7月10日壹教高(二)字第1080100659號函備查 
108年11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 月 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00723 號函備查 
110 年 5 月 18 日 109 學年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12 月 21 日 110 學年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1 月 5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10000552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校各系(所)辦理學生抵免學分，應依本法辦理。 
第二條 下列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四、修讀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

位之新生。

五、選讀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新生。

六、在本大學就讀期間，參加報部有案之短期研習班，持有學分證明者。

七、大學院校教育學程及教育相關系所及師範學校(含舊制師範專科學校四年級以

上)所修習教育學程科目，持有學分證明者。 
八、本大學碩、博士班新生於學、碩士班時修畢該碩、博士班之科目且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此科目之學分數如未列入其學、碩士班畢業學分數者，經系所主管

同意後，可申請抵免；惟抵免學分總數以就讀系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

之一為限，然各系所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若修畢之科目已列入學、碩士

班畢業學分數，且該科目為碩、博士班必修科目者，得申請免修，惟仍需修滿

碩、博士班之最低畢業學分數。

九、經本校核准出國研修或修讀雙聯學制者。

十、本校另有規定者。

第三條 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提高編級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可抵免學分總數由各學系自行規範，惟轉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

應修學分數不得減少。在原系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經轉入後非該系所修

之科目，得經學系核可後，列為外系選修學分計算。

二、學士班轉學生除大學畢(肄)業得酌予增加抵免學分及提高編級外，適用前款規

定。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學士班或碩、博士班新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已修及

格之科目學分，得酌予辦理抵免。博、碩士班研究生抵免學分總數以就讀研

-15-

所辦
線段



究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惟本校肄業學生修習本校碩、博士

班課程，抵免學分數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另訂抵免規定不受此限。碩、博

士班學生申請學分抵免，仍依本校學則規定，修業年限不得少於一年且應修

滿規定學分數始可畢業。學士班學生並得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年，並

依照學期限修學分數修習始可畢業。

四、修讀教育部核定之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專班或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

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學士班或碩、博士班新生，其已選讀及格

之有關科目與學分，得酌予辦理抵免(惟如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之

一年級新生，其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證明或推廣教育學分證明經採計為考試資格

者，不得再予抵免學分)。學士班學生並得提高編級，但抵免後在校修業不得少

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且不得少於一年，並依照學期

限修學分數修習始可畢業。

五、選讀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學士班及碩、博士班新生，比

照前款規定辦理。

六、學生申請提高編入年級，限入學當學期辦理，編入年級由各學系裁定，抵免四

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年級，抵免七十八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年級，抵免一

一○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年級。但二專及五專畢業生最高得編入三年級，學士

班退學學生最高得編入退學之年級，不含延長之修業年限。研究生抵免十二

學分(含)以上者，得申請編入二年級肄業。 
七、計算提高編級之抵免學分係指抵免該學系畢業所需之學分，其它用途抵免學

分(例如輔系)均不併計。提高編級學生，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依提高編級後

之班級學生入學年度之必選修科目表為準。

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識科目)。 
三、輔系學分(含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四、雙主修學分。

五、教育學程學分。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不同而性質相同者，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第六條 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而學分不同者，規定如下：

一、以較多抵免較少學分者，抵免後登記較少學分。

二、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後，仍缺之學分以選修學分補足，若無科目名稱相同、內

涵或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不得辦理抵免，應行重修。

三、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後，仍缺之學分如可補修足數，則可抵免該科上學期學

分，補修下學期學分。

第七條 學士班轉學生抵免學分之科目以在大學或專科學校已修且成績及格者為限，

但五專畢業生以四、五年級修習者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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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其課程學分數已超

過畢業總學分數之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第九條 體育課程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學士班轉學生轉學前體育已修習一學年以上成績及格者，轉入二(三)年級限抵

免第一(二)學年；轉入年級起之體育，不得抵免。 
二、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學士班新生已修習及格之體育不得抵免。

三、經核准提高編級者，其編入年級前已修習及格之體育得予以抵免。

四、本校降級轉系生，其重覆學期之必修體育成績及格者，得准予免修。

第十條 校訂科目表所列必修科目，因科目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選修或更改名稱及學分時，

需補修或重修者，可免補修或重修，得以性質相近之科目或新訂名稱之科目代替，

但其畢業總學分數不得減少。

第十一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當年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理完成，教育學程

學分應於獲甄選或核定修習教育學程之學年度次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理完成，

如有科目於抵免時尚未開設，致未能於期限內一次辦妥抵免，得准予補申請，以

一次為限。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應繳交原系(校)修讀之成績，必要時各該系(所)或師

資培育中心可採取甄試方式認定其程度及決定是否可以抵免。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抵免學分後，每學期所選學分數，仍應達該學期修習學分下限之規定。 
第十三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各該系(所)或師資培育中心及通識教育中心審查後，送交教

務處複核；各系(所)另訂抵免規定者，須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十四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轉系(所)學生在原系(所)修科目學分獲准抵免者，應於歷年成績表上註明「抵

免」字樣。

二、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轉入年級前各學年成績欄，成

績可免於登記(二年級轉學生登於第一學年，三年級轉學生登記於第一、第二

學年)。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各學

年成績欄。

四、修讀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

之新生，應將准予抵免之科目學分，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各學年成績欄。

五、選讀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新生，其抵免學分之登記，比

照前款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修讀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予抵

免。

第十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理。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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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學生學分抵免要點 

 107.06.28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9.09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3 月 17 教育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會議 

111 年 3 月 24 日教育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辦理研究所學生學分抵免，特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學生學分抵免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本校「辦理學生抵免辦法」及本學系「課程修習要點」規定辦理。  

 

三、申請抵免之資格： 

    (一)第一類：考取本學系碩、博士班之新生，曾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同

等級以上學分者。  

    (二)第二類：入學前後修習本學系碩博班研究所畢業學分課程，入學後需

要抵免者。 

    

四、抵免時程：  

    (一)申請第一類抵免之碩、博士班新生，於入學開學後一周內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且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第二類抵免畢業學分課程者，於每學期期初及期末提出，確定時

程另行公告；逾期不予受理，且以一次為限。 

 

五、抵免要點：  

    (一)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 70 分，且以修習該擬抵免課程後一學期起

算至申請抵免時之前一學期，未超過十年者為限。以申請日向前推算

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其餘規定依據本校學則與「辦

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在其他大學碩、博士班修習科目學分提出抵免者，須提出該科目未列

入畢業學分數證明。  

  (三)本學系肄業申請者可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依本校學則規

定，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年，且應修滿規定學分數始可畢業。 

 (四)提出申請時需繳交申請表及成績單，申請表中應需敘明理由，並檢附

授課大綱等相關佐證資料。  

 

六、學生所提抵免之申請案，如有爭議，須提系務會議審議。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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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學生學分抵免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

生學分抵免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研究

所學生學分抵免要點 

因應教育學系研究所改為碩

士班，修訂要點名稱及第一

條相關文字，將研究所學生

改為研究生 

三、申請抵免之資格： 

(一)第一類：考取本學系

碩、博士班之新生，曾

修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

同等級以上學分者。  

(二)第二類：入學前修習本

學系碩博班畢業學分課

程，入學後需要抵免

者。 

三、申請抵免之資格： 

(一)第一類：考取本學系

碩、博士班之新生，曾修

讀教育部核定之大學同等

級以上學分者。  

 (二)第二類：入學後修習本

學系研究所畢業學分課

程需要抵免者 

第二類文字修正。 

 

五、抵免要點：  

(一)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

於 70 分，且以修習該

擬抵免課程後一學期起

算至申請抵免時之前一

學期，未超過十年者為

限。其餘規定依據本校

學則與「辦理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二)在其他大學碩、博士班

修習科目學分提出抵免

者，須提出該科目未列

入畢業學分數證明。  

(三)本學系肄業申請者.可抵

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

之二，依本校學則規定，

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

年，且應修滿規定學分

數始可畢業。 

(四)提出申請時需繳交申請

表及成績單，申請表中

應需敘明理由，並檢附

授課大綱等相關佐證資

料。 

五、抵免要點：  

(一)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

於 70 分，且以申請日

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

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

限。其餘規定依據本校

學則與「辦理學生抵免

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二)在其他大學碩、博士班

修習科目學分提出抵免

者，須提出該科目未列

入畢業學分數證明。  

(三)提出申請時需繳交申請

表及成績單，申請表中

應需敘明理由，並檢附

授課大綱等相關佐證資

料。 

1.新訂本學系肄業者申請抵

免規定。 

2.點次變更。 

六、學生所提抵免之申請案，

如有爭議，須提系務會

議審議。 

六、學生所提抵免之申請案，

須提系務會議審議。 

考量行政作業時程，採彈性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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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19 日      
聯絡單位及電話: 

   註冊與課務組: 2717021 

主旨：核定修正「國立嘉義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國立嘉義大學研

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國立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理

案件處理要點」，及「國立嘉義大學學位論文或報告蒐集辦法」，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師生。

說明：

一、旨揭修正案業經本校 110 年 12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

過，另「國立嘉義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國立嘉義大學研究

生學位考試辦法」分別經教育部 111 年 1 月 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0000552 號函及 1110000566 號函核定。 

二、有關「國立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國立嘉義大學學位論文

或報告蒐集辦法」須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自訂相關審查機

制，以強化學生論文品保機制，且日後列入系所評鑑。敬請各學系悉依

相關規定辦理，並提送 110 學年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三、檢附草擬「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理要點」及「學系學

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各 1 份(如附件)，請卓

參。

四 、 旨 揭 規 定 分 別 刊 登 公 告 於 本 校 教 務 處 網 頁 / 法 規 彙 編

（https://www.ncyu.edu.tw/academic/law_list.aspx）及圖書館網頁/關於本

館/規則辧法。 

教務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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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89 年 6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89 年 10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年 12 月 14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89159817 號核定 

97 年 4 月 2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7 月 8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70130486 號函核定 

97 年 12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2 月 3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80014856 號函核定 

98 年 4 月 2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5 月 25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80086402 號函准備查 

100 年 1 月 1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 1 月 21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11510 號函准備查 

102 年 5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7 月 2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106431 號函准予備查 

103 年 10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1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08946 號函備查 

105 年 4 月 2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7 月 11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50087822 號函准備查 

108 年 11 月 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 月 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01234 號函准備查 

110 年 12 月 21 日 110 學年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年 1 月 5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10000566 號函備查 

 

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事宜，特依據

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訂定國立嘉義大學研究

生學位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辦法所稱之系(所)含學位學程，

修讀學位學程之學生，其規範與系(所)相同。 
第二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擬定，各系(所)依

其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訂定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之審

查程序，且就所屬研究生學位論文訂定相關品保機制。相關審查程序及

機制應送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碩士班之考核規定至少需包含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博士班之考核規定

至少需包含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博士學位考試。 
第二條之一 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系(所)規定期限內將論文指導教授(論文指導

教授為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當然委員，其資格悉依本辦法第五

條、第八條規定)名單送請系(所)主管認可。其論文指導教授若退休

或離職，仍可繼續指導，惟須另安排系(所)教師一人共同指導。 

如經本系(所)同意，得選定系(所)外合於資格規定之教師(含專任、

兼聘、專案教師及兼課者)為論文指導教授。惟選定系(所)外教師為

論文指導教授時，則需有本系(所)合於資格規定之專任教師共同指

導。 
第三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完成各該系(所)碩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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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該系(所)碩士學位所需之其他考核規定。 
三、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且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104 學年

度(含)以後入學生適用)。 

碩士班研究生提出論文初稿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

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類、應用科技類或體育運動類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

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由該

系所自行訂定，其基準應與碩士論文水準相當，提送系(所)、院課程

規劃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

專區，亦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前項得以作品、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依「各類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

有關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依前述準

則第十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申請及完成碩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上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或下學期自

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得申請學位考試；上學期

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

七月三十一日。 
二、填具申請書，檢齊下列各項文件，報請學校核備： 

(一)歷年成績單一份。 
(二)論文初稿及論文摘要各一份。 
(三)指導教授推薦函。 

第五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

外委員至少一人，由各系(所)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對修讀碩士學位學生

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外，並具備下列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

長遴聘組成之。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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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定之。 
第六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列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各該系(所)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數。 
二、通過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且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104 學年

度(含)以後入學生適用)。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論文初稿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並經博士學

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類、應用科技類或體育運動類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其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

由該系所自行訂定，其基準應與博士論文水準相當，提送系(所)、院課

程規劃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

開專區，亦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前項得以作品、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

認定範圍，比照「各類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

文認定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有關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依前述準則第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

理。 
第七條 申請及完成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上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或下學期自

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得申請學位考試；上學期

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

七月三十一日。 
二、檢附文件： 

(一)歷年成績單一份。 
(二)論文初稿及論文摘要各一份。 
(三)指導教授推薦函。 

第八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

外委員至少二人，由各系(所)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

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

長遴聘組成之。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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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定之。 
第九條 本校碩士及博士學位候選人之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必要時亦得舉行

筆試，並應依後列規定辦理： 
一、口試以公開舉行為原則，須於事前公布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

目，且除雙聯學制學生或特殊情形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核准

外，應於校內進行學位考試；以視訊進行者，須經系所務會議通

過並簽奉核准始得辦理，系所並應全程錄影存檔存查。 
二、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

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論

文若為多人共同指導，學位考試委員均以一人計。本校兼任教師

得視為校外委員，惟兼任教師若擔任研究生指導或共同指導教授

時，則應視為校內考試委員。 
三、學位考試委員會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不得兼任

召集人。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分以一次為

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若碩士學位考試有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

定不及格者，以不及格論，不予平均。 
五、學位考試舉行後，如未能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之研究生，其考

試成績不予採認，亦不計入學位考試次數。 
六、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行學位考試，應

於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

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考試者，視同缺考，以一次不及格論，成績

以零分登錄。 
七、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

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不及格論，成績以零分登錄。 
第十條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

(所)務會議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得再回碩士班就讀。逕行修讀博士學

位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研究生，其博士學位考試不及格，但

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由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決議改授予碩士學

位。 
第十一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有後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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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完成該所應修課程或考核規定者。 
二、學位考試不及格者。 
前項第二款研究生若其修業期限尚未屆滿，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申

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其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第十二條 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已於國內、境外取

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不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

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不在此

限。學位考試後，各研究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

論文後，始得將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各系所應督導研究

生確實依考試委員之意見修正論文。完成學位考試之研究生，需於次

學期註冊繳費截止日前完成論文定稿暨離校手續。逾期未繳交論文

且未達最高修業年限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

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年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

該學位考試以不及格論，成績以六十九分登錄，並依規定退學。 
第十三條 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

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

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銷其學位及退學，並公告註銷

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規

定處理。 
前項撤銷學位，並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

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四條 對於實際代寫(製)或以口述、影像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者，依學位授予法第

十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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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 

                                   ○○○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碩、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確保

學生學位論文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特依據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本校研

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

審查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位論文，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作

品、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 

三、本系成立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小組(委員會)，置委員三人，委員應

符合本校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任期為 1 年，審查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專業

符合事宜，並保存審查文件以供日後查核。 

本系研究生提送學位論文，除應依照本校規定申請學位論文考試外，且需於

學位論文考試至少 1 個月前，提交論文全文及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附表)，

並經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小組(委員會)審查通過，以確保學位

論文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 

四、本系研究生對專業符合審查結果如有異議，得檢具書面資料及說明向本系申

請複審，並交由○○○會議進行審議，如複審結果仍不符合者，應重新提出學

位論文考試申請，且須於本校規定修業期限內完成論文考試。 

五、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不符之檢舉，悉依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違反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六、本要點經本系○○○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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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 

學生姓名  學號  

指導教授姓名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論文摘要  

論文主題及 

內容審查 

符合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 是 □ 否 

符合本系專業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 □ 是 □ 否 

審查日期 

(會議日期)  

審查結果 □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審查委員簽名：                                                       

學系主任核章：                                      

 (本表核章後送學系存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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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處理要點 

111 年 3 月 17 教育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會議 

111 年 3 月 24 日教育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提升碩、博士學位論文品質，確保

學生學位論文符合本學系之專業領域，特依據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本校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博士學位論文專業符

合審查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位論文，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作

品、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 

三、本學系成立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小組，依其相關領域教師至少兩人

組成。本學系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計畫口試至少 2 週前，提交論文初稿及學

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表(附表)，並經本學系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以確保學位

論文符合本學系之專業領域，並保存審查文件以供日後查核。 

四、本學系研究生對專業符合審查結果如有異議，得檢具書面資料及說明向本學

系申請複審，並交由系務會議進行審議，如複審結果仍不符合者，應重新提

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且須於本校規定修業期限內完成論文考試。 

五、本學系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不符之檢舉，悉依本校碩、博士學位論文違反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辦理。 

六、本要點經本學系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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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 
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年○○月○○日○○○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審核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延後公

開作業，特依據學位授予法、著作權法及本校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蒐集辦法，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取得本校博士、碩士之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如經本系審查認定為涉及機密、

專利事項、依法不得提供公眾閱覽，得不予提供公眾閱覽或於一定期間內不

為提供公眾閱覽(至多 5 年)。 

三、本系設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小組，置委員三~五人，審查

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延後公開之原因及所附相關證明文件，是

否需符合前項規定。 

四、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延後公開申請應於學位口試前提出，由本系

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小組秉學術專業審慎認定，審查結

果認定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得不予提供公眾閱覽之原因，

得不予公開或延後公開該生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 

五、本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經審查符合不予公開或延後公開要件者，應將審查

紀錄影本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紙本論文

及電子檔案送交本校圖書館。 

六、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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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位論文或各類報告不提供/延後提供公眾閱覽申請書

本學位論文(報告)為本人（即著作權人）_____________ 於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學位學程)，_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之學位論

文(報告)。

學位論文(報告)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提供公眾閱覽：※依學位授予法第16條規定

□ 涉及機密，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專利事項，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後提供公眾閱覽：※依本校學位論文或報告蒐集辦法規定，至多5年

 □ 涉及機密，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專利事項，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開日期： 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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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學程)主管：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核章)

系所(學程)章戳:    

   申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1 學位論文或各類報告申請不提供(或延後提供)公眾閱覽時，請檢附本申請書  正本並裝訂  於論文  

(  報告  )  書名頁次頁  。

2 申請不提供(或延後提供)公眾閱覽之項目含紙本論文及全文電子檔。

3 凡以專利事項理由提出不提供(或延後提供)公眾閱覽申請時，下列檢附證明文件擇其一即可：

專利案號、提請申請專利之文件及指導教授聲明書、預備申請專利之計畫編號及指導教授聲明

書或其他等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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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Embargo of Thesis/Dissertation

申 請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Application Date:                /          /         (YYYY/MM/DD)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Name
學位類別

Graduate Degree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畢業年月
Graduation Date

(YYYY/MM)

民國　   年　  月

           /        
學校名稱
University

系所名稱
School/Department

論文名稱

Thesis /

Dissertation Title

延後公開原因
Reason for
embargo

涉及☐ 機密
   Contains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secret.

☐專利事項，申請案號：
   Filing for patent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number: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
   Withheld according to the law. Please specify.

申請項目
Options

☐紙本論文延後公開
Delay public access to the printed copies of my thesis, but leave the 
online bibliographic record open to the public.

☐書目資料延後公開
Delay public access to online bibliographic 
record of my thesis.

公開日期
Delayed Until

民國　   年　   月　   日

             /       /____ (YYYY/MM/DD)

不公開☐
  Prohibited from public access.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

Adviso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認定/審議單位章戳：
Seal of the Authorization Institute: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1. 依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70210758 號函及 109 年 3 月 1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 號函，請據實填

寫本申請書並檢附由學校認定或審議單位認定之證明文件，經由學校向本館提出申請，無認定或審議單位章戳者退回學
校處理。

2. 論文尚未送交國家圖書館，請於提送論文時，夾附親筆簽名申請書 1 份。
3. 論文已送達國家圖書館，請將親筆簽名申請書一式 2 份掛號郵寄 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

管理組，並於信封註明「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4. 本館保存之學位論文依學位授予法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二者依表單填寫日期

公開。
【Notes】
1. Please fill in all blanks and attach the certification documents approv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apply through the university.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l not be accepted for processing until all information, signatures, and stamps are included.
2. If the thesis or dissertation is not yet submitted to the NCL, please attach the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thesis or dissertation.
3. If the thesis or dissert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NCL, please send a registered letter with 2 copies of the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attached. The letter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ollection Development Di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ith a note in the
envelope indicating “Application for delay of public release”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No.20, Zhongshan S. R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01, Taiwan (R.O.C.)

4. The delayed date of printed copies and the independent viewing equipment will synchronize.
 (以下由國圖填寫 For Internal Use)

承辦單位_館藏組：　　 　          日期/處理狀況：

         典藏地：　    　　       登錄號：　    　　　     索書號：　    　　　   

會辦單位_知服組：　     　　      日期：　    　　     ☐移送並註記，原上架日期：　    　　　   

 論文系統：    　　         日期：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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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 

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 

111 年 3 月 17 教育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與教學事務委員會會議 

111 年 3 月 24 日教育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審核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延後

公開作業，特依據學位授予法、著作權法及本校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蒐

集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

審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取得本校博士、碩士之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如經本學系審查認定為涉及機密、

專利事項、依法不得提供公眾閱覽，得不予提供公眾閱覽或於一定期間內不

為提供公眾閱覽(至多 5 年)。 

三、本學系設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小組，置委員三~五人，由

提出申請之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組成，審查該研究生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

延後公開之原因及所附相關證明文件，是否需符合前項規定。 

四、本學系研究生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延後公開申請應於學位口試前提出，由本

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小組秉學術專業審慎認定，審

查結果認定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得不予提供公眾閱覽之

原因，得不予公開或延後公開該生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 

五、本學系學位論文或學位報告經審查符合不予公開或延後公開要件者，應將審

查紀錄影本併同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紙本

論文及電子檔案送交本校圖書館。 

六、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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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中華民國 110 年 12 月 20 日 

聯絡人：周玫秀小姐 

聯絡電話：271-7031 

主旨：為辦理 110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初審作業，請貴單位轉知所屬教

師於 111 年 2 月底完成教師職涯歷程檔案之更新，請查照。 

說明： 

一、 依據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辦理。提報校級教學績優獎

人數，以全院任教滿三年之專任及專案教師總數為準，每滿二十五名

（餘數無條件進位）得遴選一名(若未達二十五名，得遴選一名)，副

教授以下層級至少應占三分之一(餘數無條件捨棄)參加校決選。遴選

程序包含系所推薦、學院初選、校決選。 

二、 系所推薦︰授課時數符合「國立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

點」規定、前三學年度資料(遴選當學年度除外，回溯六學期) 每學年

教師教學評量各學系排行前 50%。每次至多推薦二位參加所屬各學院

之遴選（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語言中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

理）。各系所、中心應於每年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參考教師

職涯歷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

予加減分考評，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料。 

三、 學院初審評分項目： 

(一)參考 107-109 學年度教師職涯歷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教

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審查項目(50%)，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

資料。 

(二)選薦旁聽(50%)：各學系推派 1 位教學優良或資深教師(各學系教

師教學評量前 50%以上且教學質性意見優良者)組成選薦小組。以

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程優先。實施方式，由選薦小組委員決

定採全程錄影後觀看或至課程現場旁聽(至少 1 節)。 

四、 有鑑於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係為表彰教學卓越之教師以樹立教學典

範，校複審依各學院提報候選人資料及推薦獎項邀請學院推選教學績

優獎候選教師於會中口頭報告(說明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評分項目

-34-



含口頭報告、院選薦旁聽(惟各項目之原始分數不得低於 70 分)、教學

意見調查；各項目所占配分百分比由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訂定之。決選出「敎學特優獎」、「教學肯定獎」。 

五、 為求全校積分值計算一致性，本處統一於 111 年 3 月 1 日進入系統存

取所屬教師積分值後寄送各學院參考。請各學院轉知所屬教師務必 2

月底前維護教師職涯歷程系統相關資料。 

六、 需繳交資料如下(紙本經主管核章後送回綜合行政組，俾便辦理後續

作業)： 

（一） 教學績優獎教師申請表（如附件 1）。 

（二） 學院初審暨觀課紀錄表，各學院得自訂紀錄表及各項目評分配

置（如附件 2）、教學績優獎候選名單（如附件 3）。 

七、 請依「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教學與學習輔導認真者」、「學習評

量績效卓著者」及「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發展者」等方面綜合經評審

後推薦教學績優獎候選教師。 

八、 請各學院轉知所屬學系 3 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推薦至多 2 位教學

績優教師，學院應於 5 月底前完成召開院評會，審議系級單位推薦教

師資料。 

九、 檢附國立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 

      

   此致 

各學院 
             教務處（綜合行政組）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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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 
90 年 11 月 20 日行政會議通過 

97 年 8 月 2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97 年 9 月 9 日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4 月 14 日行政會議通過  
98 年 5 月 2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99 年 9 月 14 日行政會議通過 
99 年 9 月 29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通過 

100 年 4 月 12 日行政會議通過  
100 年 6 月 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101 年 2 月 14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3 月 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 年 12 月 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 年 1 月 8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7 月 1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 年 8 月 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12 月 4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 年 1 月 13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2 月 25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 年 4 月 12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11 月 29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 年 1 月 10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9 月 25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 年 11 月 13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2 月 12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2 月 25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 年 4 月 9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4 月 7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5 月 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 年 5 月 1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樹立教師教學典範，

表彰教學卓越之教師，依據本校「延攬留住及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支應原則」，訂定「國立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本校任教滿三年(任教年資計算至遴選當學年度除

外，回溯六學期)以上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及專

案教師)，熱心教學堪為表率，且無本辦法第五條不再推薦之情形者，

得經推薦評審獎勵之。 

第三條 推薦及審查程序如下︰  

獎勵包括「教學特優獎」及「教學肯定獎」。各單位及教師應於每年

二月底前，完成教學績優教師評審項目之資料更新與維護。教學績優

獎每學年度舉辦一次，獲獎名額以全體專任及專案教師總人數之百分

之五為限。評審委員若同時為獎項候選人，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一、 系所推薦︰ 

(一) 包括授課時數符合「國立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

要點」規定、前三學年度資料(遴選當學年度除外，回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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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每學年教師教學評量各學系排行前 50%。 

(二) 參考資料：前三學年度資料(遴選當學年度除外，回溯六學

期)，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績優教學評審項目

積分。 

(三) 評審標準：依據「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教學與學習輔

導認真者」、「學習評量績效卓著者」、「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

發展者」等方面評審之。 

每次至多推薦二位參加所屬各學院之遴選（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

範學院；語言中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理）。各系所、中心應於每

年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

學項目積分、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予加減分考評，並

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二、學院初選︰以全院任教滿三年之專任及專案教師總數為準，每滿

二十五名（餘數無條件進位）得遴選一名(若未達二十五名，得遴

選一名)，核給名額副教授 (含)以下職級應達 30%以上(餘數無條

件捨棄)參加校決選。 

評分項目： 

(一)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教師相關教

學事蹟與其他項目(50%)，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二)選薦旁聽(50%)，各學系推派一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各學

系教師教學評量前 50%，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組成選薦

小組，就受推薦教師選薦旁聽。以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

程優先。實施方式，由選薦小組委員決定採全程錄影後觀看

或至課程現場旁聽。 

學院應於五月底前完成召開院教評會，審議系級單位推薦教師資

料。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每案並經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過，名單送至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

員會。未受推薦教師各頒給院級教學績優獎獎狀。 

三、校決選︰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由該年度校教評會主席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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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組成，

校外學者專家由教務處擬具名單，簽請校長核聘。依各學院提報

候選人資料及推薦獎項」邀請學院推選教學績優獎候選教師於會

中口頭報告(說明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 

評分項目含口頭報告、院選薦旁聽(惟各項目之原始分數不得低於

70 分)、教學意見調查；各項目所占配分百分比由校級教學績優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訂定之。決選出「敎學特優獎」、「教學肯定獎」，

其中教學特優獎至多七名，餘得列為教學肯定獎，副教授 (含)以

下職級應達 30%以上，於六月底前完成。評審委員會需有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每案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後通過。通過名單經簽奉校長核定後公告。 

  第四條 獲頒「教學特優獎」之教師每月加給三千至六千元；獲頒「教學肯定

獎」之教師每月加給二千至三千元，薪資加給期間為六個月。實際獎

勵金額得由本校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調整之。 

  第五條 為擴大獎勵範圍，獲教學特優獎之教師，自獲獎當學年度起三學年內

不再受理推薦，並應提出上次獲獎後完成之下列具體成果一項以上：  

一、與教學有關之書籍著作或份量相當之教學資源製作成果。 

二、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刊之學術研究論著。   

第六條 獲獎教師應積極協助提升本校教學品質，應於次一學年度提供觀課課

程，獲教學特優獎教師至少提供二門課程、教學肯定獎教師至少提供

一門課程。本校並得邀請獲獎教師協助及參與校內相關活動，分享經

驗與心得、舉辦教學觀摩、拍攝開放式課程及擔任教學經驗傳授者，

以供全校教師觀摩學習。 

  第七條 獲獎教師於支領彈性薪資加給期間，有退休、離職、留職停薪、教師

評鑑未通過或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經相關程序確定者，停

止發放彈性薪資加給。  

  第八條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政府補助或自籌收入。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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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個人資料表
※受評期間查詢有下列兩種方法：

 一、起迄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二、自行輸入學年學期：（例如:99學年度第1學期為"099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查    詢  匯出Word檔  

※ 教師職涯歷程檔案之教師自填項目若未上傳相關佐證資料者，本表單將不列示該項目資料。

教育系 洪如玉 老師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綜合評分表（電子佐證資料） 2022年03月15

教學基本義務項次 符合 不符合

(一)受評期間之總學期數八分之七(含)以上必須每學期每門課之教學大綱均按時上網公告(依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
點規定)。

V  

(二)受評期間之總學期數八分之七(含)以上必須每學期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錄學生期末成績(依本校成績處理要點規定)。 V  

(三)受評期間之總學年數四分之三(含)以上必須每學年授課時數符合相關規定，請假皆有申請並調課或補課 (依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處理者，不在此限)。

V  

研究基本義務項次 符合 不符合

(一)受評期間須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平均每年一場(含)以上。 V  

(二)受評期間必須公開發表學術論文(如研討會論文、學術論著、專書(章)、報章雜誌、或報紙等)或創作展演一次(含)以
上。

V  

服務基本義務項次 符合 不符合

(一) 受評期間之總學年數四分之三(含)以上之每學年擔任各項委員出席之院、中心、系(所)級會議出席率必須達百分之八
十(含)以上且校級會議出席率必須達百分之六十(含)以上(含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V  

(二) 受評期間之總學期數八分之七(含)以上之每學期教師辦理請假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相關請假手續。 V  

(三) 每學期必須參與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含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V

教學項次

(一)義務授課時數每累積達0.5小時1分，未滿0.5小時部分不計分。    註:*為全學年合併計算

學年度 學期 加權授課時數 基本授課時數 超鐘點 義務授課
義務援課加

權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7 1 12.50 8.00 3.50 1.00 2.00 2.00    

* 108 1 13.00 8.00 0.00 0.00 2.00 0.00    

* 108 2 9.50 8.00 6.50 0.00 2.00 0.00    

* 109 1 7.50 4.00 0.00 0.00 2.00 0.00    

* 109 2 8.50 4.00 10.00 0.00 2.00 0.00    

* 110 1 8.00 4.00 0.00 0.00 2.00 0.00    

* 110 2 8.00 8.00 6.00 0.00 2.00 0.00    

小計 2.00    

(二)教授課程使用本校教學輔助平台並經電算中心審核通過每一課程1分，課程為共同授課者，分數除以開課人數。

學年度 學期 上課系所 年級 課程名稱 開課人數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7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教育研究方法學 2 1.00 0.50    

107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2 解構主義與教育專題研究 1 1.00 1.00    

108 2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1 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研究 1 1.00 1.00    

109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教育美學專題研究 1 1.00 1.00    

109 1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1 教育美學專題研究 1 1.00 1.00    

109 2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1 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研究 1 1.00 1.00    

110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究 1 1.00 1.00    

110 1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1 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究 1 1.00 1.00    

110 1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 研究計畫撰寫與文獻探討 1 1.00 1.00    

小計 8.50    

(三)受評期間參與校內外教學研習且領有研習證明(經系(所)核定)或經系(所)、學院、電算中心、教務處登入時數，每0.5小時0.5分，未滿0.5小時
不計分。

學
年
度

學
期

舉辦單位 活動名稱

登
入
時
數

舉辦
地點

附加檔案
備
註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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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 教務處 107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研討會er0503 3 校內     0.50 3.00    

107 2 教務處 107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研討會er0503 4 校內     0.50 4.00    

107 2 教務處
107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研討會(教授休
假)er0503

4 校內     0.50 4.00    

108 2
東區基地教
學實踐研究

計畫

7/06教學實踐研究亮點計畫暨論文撰寫
分享

5
佛光
大學

20200706 研習證書
0706_資料組_32.pdf

教
師
自
填

0.50 5.00    

109 1 教務處 10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研討會er0503 3 校內     0.50 3.00    

109 2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滄波 講座」系列 ：作為通識教育的
人文：是什麼？ 為什麼

2
線上
研習

202104-洪如玉教授
110.4.16滄波講座研

習證明.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09 2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滄波講座」系列：「透過核心課程進
行的通識教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經驗 」

2
線上
會議

202105-洪如玉教授
110.5.15滄波講座研

習證明.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09 2
國立中山大

學
台美雙語教育研習 5

國立
中山
大學

20210329 台美雙語研
習.pdf

教
師
自
填

0.50 5.00    

109 2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東亞儒家人文精神：孔孟如何面對『政
治認同』與『文化認 同』的抉擇」

2
線上
研習

110.7.30_夏季通識講
座研習證明.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09 2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東京大學的博雅教育 2
線上
會議

20210702-洪如玉教授
110.7.2滄波講座研習

證明.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10 1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滄波講座」系列「昨天和今天的公民
美德: 普遍還是特殊」研習活動

2
線上
研習

202201 滄波講座.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10 1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通識講座「東亞儒家：人文精神_新冠
病毒與儒家人文精神：問題與啟示」

2
線上
研習

110.8.6_夏季通識講
座研習證明.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10 2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人文作為通識教育」國際講座：「漠
視大學人文與博雅教育需求的增加：以
日本為例」

2
線上
研習

20220311 021-洪如
玉.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10 2
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

人文作為通識教育講座：人文學的設計 2
線上
會議

20220211 033-洪_如_
玉.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110 2
東吳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廣達大師講座「新冠病毒與儒家人文精
神」研習活動

2
線上
研習

20220307 057-洪如
玉.pdf

教
師
自
填

0.50 2.00    

小計 42.00    

(四)開放觀課 (須有教師選課並實際出席觀課)每學期5分或參與觀課每學期3分。

學年度 學期 課程 開放/參與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五)教授課程採全英語授課(依本校教師全英語授課獎勵要點規定)、新開設課程(系(所)、中心首次開設之課程)或創新教學法並經系課程委員會審
核通過，每一課程3分。

學年
度

學
期

上課系所
年
級

課程名稱
翻轉/混程/遠

距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7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2 解構主義與教育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8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2 後現代與教育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8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2 教育名著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8 1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2 教育名著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8 2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當代倫理議題與教育專題研
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8 2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2 當代倫理議題與教育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9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教育美學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9 1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1 教育美學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9 2 教育學系博士班 2 教育名著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09 2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2 教育名著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10 1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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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19&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1920210329%20%E5%8F%B0%E7%BE%8E%E9%9B%99%E8%AA%9E%E7%A0%94%E7%BF%92.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37&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37110.7.30_%E5%A4%8F%E5%AD%A3%E9%80%9A%E8%AD%98%E8%AC%9B%E5%BA%A7%E7%A0%94%E7%BF%92%E8%AD%89%E6%98%8E.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33&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3320210702-%E6%B4%AA%E5%A6%82%E7%8E%89%E6%95%99%E6%8E%88110.7.2%E6%BB%84%E6%B3%A2%E8%AC%9B%E5%BA%A7%E7%A0%94%E7%BF%92%E8%AD%89%E6%98%8E.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55&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55202201%20%E6%BB%84%E6%B3%A2%E8%AC%9B%E5%BA%A7.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38&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38110.8.6_%E5%A4%8F%E5%AD%A3%E9%80%9A%E8%AD%98%E8%AC%9B%E5%BA%A7%E7%A0%94%E7%BF%92%E8%AD%89%E6%98%8E.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65&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6520220311%20021-%E6%B4%AA%E5%A6%82%E7%8E%89.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58&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5820220211%20033-%E6%B4%AA_%E5%A6%82_%E7%8E%89.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63&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6320220307%20057-%E6%B4%AA%E5%A6%82%E7%8E%89.pdf


究

110 1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1
教育理論與實務辯證專題研
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10 2 教育學系博士班 1 創新美學教育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10 2
師範學院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
2 學科教學專業研究(II)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10 2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1 創新美學教育專題研究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110 2 教育學系 1 人權教育 全英語授課 3.00 3.00    

小計 48.00    

(六)教授課程為翻轉教學、混成課程、遠距教學課程或開放課程(經電算中心審核通過)，每一課程3分。

學年度 學期 上課系所 年級 課程名稱 翻轉/混成/遠距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七)製作磨課師課程(經電算中心審核通過)或獲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每一課程10分。

學年度 學期 上課系所 年級 課程名稱 磨課師課程/數位課程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八)協助執行教育部特色大學試辦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增能計畫及雲嘉南計畫或其他教學相關委託計畫等每次3分(經研發處或教務處核定)，
惟因職務身分所取得之計畫不予採計。

學
年
度

學
期

項目 具體事蹟陳述
因職務身
分所取得
之計畫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8 1
參與本校提升教學品質之
教育部補助計畫工作或其

他資料維護

參與108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B主軸分項計畫：特
色研究平臺暨特色研究團隊 （舉辦單位：研究發展
處）

否 3.00 3.00    

109 1
參與本校提升教學品質之
教育部補助計畫工作或其

他資料維護

執行109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教學藝術：素
養、創新、多元、議題專書撰寫教師社群召集人
（舉辦單位：教務處）

否 3.00 3.00    

110 1
參與本校提升教學品質之
教育部補助計畫工作或其

他資料維護

擔任110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A主軸分項計畫：
「師培-迎向新課綱」主持人，並負責執行計畫（舉
辦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是 3.00 0.00    

小計 6.00    

(九)指導博士畢業論文1篇10分、碩士論文6分、碩專班技術報告或大學生專題研究(含畢業製作、畢業公演或學士論文)1篇4分。論文為聯合指導
者，該篇數分數除以指導人數。

學年
度

學
期

學生姓
名

班別 研究主題
指導人
數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7 2 龔毅玲
研究所碩
士班

應用影片媒體推廣水資源環境教育之行動研究 1 6.00 6.00    

108 2 李佳穗
研究所碩
士班

批判地方教育學觀點的理念與實踐研究：以「高雄錫安
山」個案為例

1 6.00 6.00    

109 2 吳冠勳
研究所博
士班

透過攝影的觀看：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攝影教學研究 1 10.00 10.00    

109 2 洪郁惠
研究所碩
士班

「為己之學」- 從狄培理的觀點詮釋之 1 6.00 6.00    

小計 28.00    

(十)指導學生參加學術論文發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每篇6分、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每篇3分。

學
年
度

學
期

名稱 題目
分
類

發
表
性
質

附加檔案
備
註

加權
數

自評分
數

系
(所)
委員
會分
數

院評
委員
會分
數

107 1

2019 Asian
Link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LPE)
Winter
Seminar

2019 Asian
Link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LPE)
Winter
Seminar

國
際

口
頭
發
表

2019_Asian_Link_of_Philosophy_of_Education_(ALPE)_Winter_Seminar-
議程-0118修改1版.pdf

教
師
自
填

6.00 6.00    

107 1

「2018年E
時代教育國
際學術研討
會－素養導
向教育的理
念與轉化：
國際趨勢與
在地實踐

從夏威夷兒
童哲學團體
探究歷程探
討我國十二
年國民基本
教育之素養
教育

國
內

口
頭
發
表

2018 教育系「E化世代的教育問題與革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海報.pdf

教
師
自
填

3.00 3.00    

107 2 第六屆教育 高雄錫安山 國 口 2019 教育美學議程.pdf 教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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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049&tno=A0473&file=A047300000000492019%20%E6%95%99%E8%82%B2%E7%BE%8E%E5%AD%B8%E8%AD%B0%E7%A8%8B.pdf


美學研討會 的環境教育
美學

內 頭
發
表

師
自
填

109 1

「未來教育
的哲學省
思」研討會
暨臺灣教育
哲學學會第
四屆年會

「湖濱散
記」的音景
美學-以Yi-
Fu Tuan觀點
為例

國
內

書
面
發
表

202011 TPES研討會議程.docx

教
師
自
填

3.00 3.00

109 2

第五屆臺灣
教育哲學學
會論壇暨後
疫情全球化
時代的教育
哲學理路研
討會

慈輝班青少
年透過藝術
導覽增進精
神性成長之
個案初探

國
內

口
頭
發
表

202104 TPES研討會議程.pdf

教
師
自
填

3.00 3.00

110 1

2021年「社
會變遷下的
教育創新與
實踐」學術
研討會

藝術創作與
生態教育之
學習發展途
徑：國中生
個案繪畫分
析

國
內

口
頭
發
表

202110 沈勻䕒、洪如玉教授-研討會摘要審查通知.pdf

教
師
自
填

3.00 3.00

110 1

2021 年
「社會變遷
下的教育創
新與實踐」
學術研討會

Unnatural
Science
Education:
Rethinking
Ecopedagogy
in the
light of
Paulo
Freire

國
內

書
面
發
表

202110 Dadan_Sumardani,_Ruyu_Hung-研討會摘要審查通知.pdf

教
師
自
填

3.00 3.00

小計 24.00

(十一)指導學生申請教育部、文化部或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每件3分。
(十二)指導教育部、文化部或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獲補助每件5分。

學
年
度

學
期

計畫名稱
委辦
單位

計畫總經費
(元:新台幣)

附加檔案 備註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7 1
指導學生申請科技部補助研究生赴紐西蘭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博士生王顗涵)

科技
部

40,000
2018 PESA 科技部
補助王顗涵.pdf

教師
自填

8.00 8.00

108 1
指導博士生王顗涵申請科技部補助參加
PESA國際研討會

科技
部

15,000
教師
自填

8.00 8.00

108 1
指導碩士生詹嘉明獲得科技部計畫補助研
究生參加國際研討會

科技
部

18,000
2019 PESA 科技部
補助-詹嘉明.pdf

教師
自填

8.00 8.00

小計 24.00

(十三)獲校內外或教育部核頒學生學習成效、教學、課程或實習相關獎勵，校內部分每次5分、校外部分8分、教育部部分每次10分。

學
年
度

學
期

名稱 單位
類
別

種
類

附加檔案
備
註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107 1
指導碩士學位論文獲得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優秀論文
獎第一名

中華
民國
比較
教育
學會

其
他

全
國
性

201811 指導碩士
論文獎 張菁

耘.pdf

教
師
自
填

8.00 8.00

107 1 夏威夷大學見習指導教授證
夏威
夷大
學

本
校

國
際
性

201810 UHM COE
見習指導教授證

明.pdf

教
師
自
填

8.00 8.00

108 1 印尼日惹公立大學訪問教授

印尼
日惹
公立
大學

本
校

國
際
性

2019
LoI_Visiting

Professor_Prof.
Ruyu Hung.pdf

教
師
自
填

8.00 8.00

108 1

指導鄭美華碩士論文獲2019年課程與教學學會碩士論文
學術論文獎。論文題目（2018）國小二年級硬筆書法教
學成效之行動研究。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
文。（共同指導：黃繼仁、洪如玉）2019/08/15

中華
民國
課程
與教
學學
會

本
校

國
際
性

2019[中華民國課
程與教學學會]論
文獎（得獎名

單）.pdf

教
師
自
填

8.00 8.00

108 2 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專業倫理競賽
中原
大學

其
他

全
國
性

2020 指導學生倫
理競賽.pdf

教
師
自
填

8.00 8.00

小計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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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35&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35202110%20%E6%B2%88%E5%8B%BB%E4%95%92%E3%80%81%E6%B4%AA%E5%A6%82%E7%8E%89%E6%95%99%E6%8E%88-%E7%A0%94%E8%A8%8E%E6%9C%83%E6%91%98%E8%A6%81%E5%AF%A9%E6%9F%A5%E9%80%9A%E7%9F%A5.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34&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34202110%20Dadan_Sumardani,_Ruyu_Hung-%E7%A0%94%E8%A8%8E%E6%9C%83%E6%91%98%E8%A6%81%E5%AF%A9%E6%9F%A5%E9%80%9A%E7%9F%A5.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148&tno=A0473&file=A047300000001482018%20PESA%20%E7%A7%91%E6%8A%80%E9%83%A8%E8%A3%9C%E5%8A%A9%E7%8E%8B%E9%A1%97%E6%B6%B5.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067&tno=A0473&file=A047300000000672019%20PESA%20%E7%A7%91%E6%8A%80%E9%83%A8%E8%A3%9C%E5%8A%A9-%E8%A9%B9%E5%98%89%E6%98%8E.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066&tno=A0473&file=A04730000000066201811%20%E6%8C%87%E5%B0%8E%E7%A2%A9%E5%A3%AB%E8%AB%96%E6%96%87%E7%8D%8E%20%E5%BC%B5%E8%8F%81%E8%80%98.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59&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59201810%20UHM%20COE%20%E8%A6%8B%E7%BF%92%E6%8C%87%E5%B0%8E%E6%95%99%E6%8E%88%E8%AD%89%E6%98%8E.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261&tno=A0473&file=A047300000002612019%20LoI_Visiting%20Professor_Prof.%20Ruyu%20Hung.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062&tno=A0473&file=A047300000000622019[%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A%B2%E7%A8%8B%E8%88%87%E6%95%99%E5%AD%B8%E5%AD%B8%E6%9C%83]%E8%AB%96%E6%96%87%E7%8D%8E%EF%BC%88%E5%BE%97%E7%8D%8E%E5%90%8D%E5%96%AE%EF%BC%89.pdf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port2/ReportFiles.aspx?WebPid1=77BE8DB8B53541E99FB6227426DCB6EBEF43B1D2BFE740E2B016AE1DE1EB6E8E&dno=0000000100&tno=A0473&file=A047300000001002020%20%E6%8C%87%E5%B0%8E%E5%AD%B8%E7%94%9F%E5%80%AB%E7%90%86%E7%AB%B6%E8%B3%BD.pdf


(十四)獲本校校級實習指導教師獎每次6分、校級教學特優獎每次10分、校級教學肯定獎每次6分或院級教學績優獎每次4分、傑出通識教育獎每次4
分。

學年度 學期 頒獎單位 獲獎名稱 級別 類別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十五)教學成果經電視、廣播、平面或網路媒體公開報導提升校譽(經教務處核定)，每次10分。

學年度 學期 日期 具體事蹟陳述 加權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自評分數
系(所)委員

會分數
院評委員會

分數

教學項目小計 222.50

洪如玉老師前三學年度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
學績優教學評審項目積分為169.5分
(教務處彙整至11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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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函

 

地址：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承辦人：楊宗鑫

電話：05-2717163

傳真：05-2717165

電子信箱：eric678@mail.ncyu.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

發文字號：嘉大研發字第11090059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核定自111年8月1日起廢止本校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
勵要點，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110年11月16日110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學術研究獎勵相關獎項（如：學術期刊論文獎勵、產

學績效獎勵等），業由過往「普遍性獎勵」逐步調整為「
擇優獎勵」，以符合獎勵之精神與目的。有鑑於專書專章
品質缺乏客觀一致之評定標準，爰經學術審議小組會議、
行政暨學術主管座談討論後，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自111年8月1日起廢止本校教師學術專
書專章獎勵要點，相關獎勵經費移供學術期刊論文獎勵運
用。

三、本校110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獎勵申請案之
出版日期係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預訂於
111年1月上旬公告受理教師申請，請有意提案申請教師依
公告內容及時程申辦。

四、惠請各單位協助轉達所屬教師周知。

 

正本：本校各單位

副本：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49-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要點 
95 年 7 月 11 日 94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8 月 27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97 年 9 月 9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 月 12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3 月 1 日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 年 1 月 4 日 99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2 月 25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9 月 2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3 月 2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4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1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及 110 學

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廢止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發表專書著作，以提升學術研究

水準，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支應。 

三、申請條件： 
(一)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出版之個人學術性專書及專章。 
(二)獎勵前一年度國內外出版之專書及專章，且作者須以本校教師名義發表。 
(三)同一部專書及專章如有多位作者皆為本校教師者，限獎勵一位，不得重

複提出申請。 
(四)獎勵之專書及專章不包括教科書、翻譯著作或已發表之論文及彙編。 
(五)獎勵之專書及專章須由具出版學術性專書的出版單位，經一定之審查程

序後出版。 
(六)送審之專書及專章應符合本校「防範掠奪性期刊及研討會暨處理原則」、

本校「出席國際會議或活動及發表成果有關國家名稱或參與地位處理作

業要點」規範。 

(七)依本校「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學術倫理教育課程訓練證明與研究成

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管理措施」停止受理申請本校教師學術專書發表

獎勵權限者，停權年度不得提出申請。 
(八)專書及專章初版時若其中任一作者已提出申請，再版後不得再提出申請。 

四、獎勵項目： 
(一)專書頒發獎勵金新臺幣壹至參萬元整，全校每年至多以獎勵十部為限，

獲獎專書其獎勵金額由本校學術審議小組依專書內容審議認定。 
(二)專章：國內發表頒發獎金新臺幣貳仟元；國外發表頒發獎金新臺幣肆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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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要點所須經費以不造成學校短絀及國庫負擔為限。 

五、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須至研究發展處網站下載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於每年三

月底前將上一年度專書或專章獎勵申請案向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或中

心提出申請。 
(二)所須繳交之文件： 

1.申請表。2.專書或專章。3.出版合約書或授權書影本。4.出版單位編審

委員會或評審委員之審查意見表影本一份。 
六、獎勵之審查流程： 

(一)初審：經系、所、學位學程或中心相關會議初審後，於每年四月底前將

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資料送學院（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語言中

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理複審。 
(二)複審：經院級相關會議複審後，於每年五月底前將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

資料送研究發展處轉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辦理決審，其中專書部分

至多推薦 2 部。 
(三)決審：由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負責審查，決定獎勵之名單與額度。 
(四)公告：獎勵審查結果由研究發展處公告並通知申請人。 

七、同一部專書已提出申請但未審查通過，不得重複提出申請，專書及專章已領

取稿酬、版稅或其他校內外獎勵金額者，本校不予獎勵；如事後發現違反本

項規定，則追回已領獎金。 
八、本校學術審議小組委員提出申請案件時，應迴避與該申請案有關之審查事宜。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由本校學術審議小組議決之。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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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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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審查暨同意出版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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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甄選非師資培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實施期程 

實施期程 實施項目 備註 

4月 13日(星期三) 召開協商會議 簽核 

6月 27日(星期一)前 公告甄選簡章 
公告於本校及師培中心最

新網頁公告 

7月 29日(星期五)前 報名時間 

8月 5日(星期五)前 辦理甄試 各系自行通知及作業 

8月 1日(星期五)前 
甄試評分表結果送師培中

心 

評分表 

(承辦人及主任須核章) 

8月 17日(星期三) 召開放榜會議 上午 10時 

8月 22日(星期一)前 公告錄取名單 
簽核後名單公告於本校及

師培中最新消息網頁 

8月 24日(星期三)前 成績單簽領 所屬學系轉交成績單 

8月 25日(星期四)前 複查截止 

8月 31日(星期三)前 正取生報到 填錄取報到單至師培中心 

9月 5日(星期一) 備取生遞補截止 正取生未報到時 

9月 30日(星期五)前 

評分結果及錄取名單函報

各縣市政府備查副知教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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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

111年 03月 24日教育學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 110年 10月 29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1439641號函辦理。 

二、甄選科別及名額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1 名；需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於 114 學年度分發雲林

縣偏遠地區學校。 

三、甄選資格 

1.本校教育學系日間碩士班在學之師資生。

2.注意事項

申請者請自行評估可否於 114年 7月 31日前完成以下條件：

(1)取得教師證書 

(2)取得碩士畢業證書 

(3)完成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需修習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文領域英語文專

長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中所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並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B2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畢業前除上述條件外，尚須完成本校教育學系「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要求，請報考者

慎重考量。 

四、甄選方式及標準 

  (一)教學演示及面試：占 60% 

  (二)書面審查：占 40%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不收費。  

(二)受理報名時間：(暫定)111年 7月 11日(星期一)至 111年 7月 15日(星期五)   

 上午 9時~12時，下午 1時~5時止。 

(三)報名流程 

1.報名應繳資料：

 (1)報名表(附錄一)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書面審查資料。包括：自我介紹(附錄二)、讀書計畫(附錄三)、生涯規劃(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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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附錄五)、專業表現(附錄六)。 

  於報名手續完成後，所繳交之書面審查資料概不退還。所附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

冒用、不實等情事，一經查獲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並應自行負法律責任。 

2.繳交報名表件：請攜帶學生證及報名應繳資料至民雄校區初等教育館三樓教育學系辦公

室報名，如無法親自報名者，請代理人攜帶雙方證件(學生證、國民身分證)代理報名

(不受理通訊報名)。

3.領准考證完成報名。

六、評分項目 

本班甄選評分項目與比例如下表： 

面試

及教

學演

示、

學業

表

現，

及書

面審

查成

績計

算 

評分項目 
計分 

比例 

同分比

較順序 

教學

演示

及面

試 

1.教學演示 15分鐘：30％

(1)自行準備國小英語六年級下學期的單元(康軒版)，當場抽一

單元試教。 

(2)請提前 1小時報到，先抽試教單元，並於 30分鐘內完成精簡

教案，現場提供教案表格、教科書及文具，不可攜帶任何參

考資料及 3C用品。 

 (3)教學演示時不可使用教具。 

2.面試時間 10分鐘：30％。

 含班級經營知能、課程與教學知能、教育理念與經驗等。 

＊所有考生皆須參加面試、教學演示。 

60％ 2 

書面

審查 

包含自我介紹、讀書計畫、專業表現(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其他優

秀表現等證照與榮譽事蹟），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如

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或修畢國小教育學程學分證明、英語考

試檢定及格證書或加註英語專長證明、或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

獎證明等文件影本。 

40％ 1 

備 

註 

一、同分參酌順序： 

1.書面審查

2.教學演示及面試

二、(暫定)1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教學演示及面試，時間、順序及地點另行公告於

本學系網頁。 

七、放榜 

錄取名單（得另列備取名單）經召開公費生甄選研商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於 111年 8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及師資培育中心最新消息網頁。

（http://www.ncyu.edu.tw/ctedu/） 

八、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111年 8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成績單請至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科學館三樓)

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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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績複查至 111 年 8 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送達)，考生憑准考證親自至師資培

育中心繳交複查申請表(附錄七)申請成績複查。 

九、報到及備取遞補 

(一)正取生應於 111年 8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填妥「錄取報到單」(附錄八)親自

(委託)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報到手續。 

(二)正取生未報到之缺額，由備取生遞補，備取生遞補事宜，依序以電話通知，遞補時限

至 111年 9月 5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簡章於(暫定)111年 6 月 13日(星期一)前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二)報名資料不齊全者，不受理申請，亦不接受另立切結書補繳資料。 

(三)報名手續未完成，或經申請資格審查不符申請資格者，不得參加甄選。 

(四)遇颱風警報或其它不可抗拒之重大天然災害時，得緊急調整考試時間，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及嘉義縣政府公告為凖，順延辦理時間由本校教育學系另行於網站公告之。 

(五)所繳資料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錄取資格；涉及

刑事責任者，得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六)錄取方式按總分高低依序錄取，正取生如有 2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同分參酌順序

比較成績高低，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備取生遞補原則與正取生相同。 

(七)錄取標準，總成績需達 85分(含)以上，方符合錄取標準，若申請者皆未達標準，得以

不足額公布甄選結果。 

(八)經甄選為公費生者，自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起得享有公費待遇(以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作

業時間為主)，公費生相關權利與義務悉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附

錄九)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附錄十)、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

輔導要點」(附錄十一)及「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附

錄十二)等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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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報 名 表 
報考 

科別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姓名 班級 教育學系 學 號 

聯絡 

電話 

住家： 

手機： 

Email 

檢附 

資料 

1.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2.書面審查資料：自我介紹、讀書計畫、生涯規劃、志工服務、專業表現及其他有

利審查之證明文件，依本校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師資培育公費甄選規定事項

檢附資料並裝訂成冊。 

本人已詳閱簡章內容，若因甄選資格不符，願自動放棄甄選。 

簽名： （必填） 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報名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欄位由 教育學系 辦理審查 

報名審核欄 1.報名資料審查 2.核發准考證

准考證號碼(本欄由教育學系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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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自 我 介 紹 

系 別 教育學系 學 號 

（貼兩吋照片） 

姓 名 
畢業學校 

及 科 系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身 分 證 號 碼 行 動 電 話 

身高         cm 體 重        kg 

通 

訊 

處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樓 

家 

庭 

狀 

況 

稱 謂 姓     名 出生日期 存 歿 職 業 最高學歷之畢業學校 健康狀況 同住 分居 

經 

濟 

狀 

況 

富有 小康 清寒 中低收入戶 

志 

趣 

最喜愛之學科: 

最不喜愛學科: 

家庭每月收入:                 元 
專長: 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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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簡 

介 

註:至少包含 求學歷程與表現、抱負與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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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讀 書 計 畫 

姓名 
學系 

班別 
教育學系 學號 

學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註：1.內容至少包括：a.修課計畫；b.在學期間增能進修計畫；c.校園生活學習表現。 

2.字數：以1200字為限，本表若不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面。

-117-



附錄四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生 涯 規 劃 

姓名 
學系 

班別 
教育學系 學號 

學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註：1.內容至少包括：a.近程（碩一、二）的計畫；b.中程（碩三）的計畫；c.遠程（擔任教職後）的

計畫。 

2.字數：以1200字為限，本表若不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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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志 工 服 務 

姓名 
學系 

班別 
教育學系 學號 

志工服務紀錄（另請檢附志工服務時數佐證資料） 

服務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 服務日期 服務時數 

 學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註：1.內容：a.曾參與之志工服務活動與時數；d.服務內容概述；c.表現與心得。（志工服務另請檢附

相關證明）。 

2.字數：以1200字為限，本表若不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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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專 業 表 現 

姓名 
學系 

班別 
教育學系 學號 

項目 說明 

證照 

榮譽事蹟 

發表 

檢定 

其他 

註：1.所列項目另請檢附相關證明。 

2.字數：本表若不敷使用，可自行增加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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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成績複查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聯絡電話 E-mail 

複 查 科 目 原 來 得 分 複 查 得 分 

考生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回覆事項： 

回覆日期： 

注意事項： 

1.考生應憑准考證親自將此申請書及成績通知單影本於規定期限內攜至本校教育學系辦

理。

2.複查結果電話通知領取。

3.複查成績僅就該科成績核計及漏閱辦理查核，不得要求重新評閱或影印、調閱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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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錄取報到單 

甄選 

類別 
111學年度雲林縣【國民小學藝術領域（音樂），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姓名 身分證號 聯絡電話 

系所班別 教育學系 學號 准考證號 

E-mail 

□ 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 依規定錄取成為師資培育公費生。

此     致 

師資培育中心 

考生簽章 委託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本錄取報到單須於 111年 8月 31日 (星期三)下午 5時前親自(委託)繳交至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綜合行政組，以免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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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南投縣【國民小學語文領域，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

111年 03月 24日教育學系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 110年 10月 29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1439641號函辦理。 

二、甄選科別及名額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 1 名；需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並通過國民小學(國、數、社、

自)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國語、數學須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於 114 學年

度分發南投縣偏遠地區學校。 

三、甄選資格 

1.本校教育學系日間碩士班在學之師資生。

2.注意事項

申請者請自行評估可否於 114年 7月 31日前完成以下條件：

(1)取得教師證書 

(2)取得碩士畢業證書 

(3)完成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需修習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文領域英語文專

長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中所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並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B2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畢業前除上述條件外，尚須完成本校教育學系「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要求，請報考者

慎重考量。 

四、甄選方式及標準 

  (一)教學演示及面試：占 60% 

  (二)書面審查：占 40%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不收費。  

(二)受理報名時間：(暫定)111年 7月 11日(星期一)至 111年 7月 15日(星期五)   

 上午 9時~12時，下午 1時~5時止。 

(三)報名流程 

1.報名應繳資料：

 (1)報名表(附錄一)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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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書面審查資料。包括：自我介紹(附錄二)、讀書計畫(附錄三)、生涯規劃(附錄四)、

志工服務(附錄五)、專業表現(附錄六)。 

  於報名手續完成後，所繳交之書面審查資料概不退還。所附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

冒用、不實等情事，一經查獲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並應自行負法律責任。 

2.繳交報名表件：請攜帶學生證及報名應繳資料至民雄校區初等教育館三樓教育學系辦公

室報名，如無法親自報名者，請代理人攜帶雙方證件(學生證、國民身分證)代理報名

(不受理通訊報名)。

3.領准考證完成報名。

六、評分項目 

本班甄選評分項目與比例如下表： 

面試

及教

學演

示、

學業

表

現，

及書

面審

查成

績計

算 

評分項目 
計分 

比例 

同分比

較順序 

教學

演示

及面

試 

1.教學演示 15分鐘：30％

(1)自行準備國小英語五年級下學期的單元(翰林版，109年出

版)，當場抽一單元試教。 

(2)請提前 1小時報到，先抽試教單元，並於 30分鐘內完成精簡

教案，現場提供教案表格、教科書及文具，不可攜帶任何參

考資料及 3C用品。 

 (3)教學演示時不可使用教具。 

2.面試時間 10分鐘：30％。

含班級經營知能、課程與教學知能、教育理念與經驗等。

＊所有考生皆須參加面試、教學演示。 

60％ 2 

書面

審查 

包含自我介紹、讀書計畫、專業表現(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其他優

秀表現等證照與榮譽事蹟），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如

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或修畢國小教育學程學分證明、英語考

試檢定及格證書或加註英語專長證明、或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

獎證明等文件影本。 

40％ 1 

備 

註 

一、同分參酌順序： 

1. 書面審查

2.教學演示及面試

二、(暫定)111年7月28日(星期四)教學演示及面試，時間、順序及地點另行公告於

本學系網頁。 

七、放榜 

錄取名單（得另列備取名單）經召開公費生甄選研商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於 111年 8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及師資培育中心最新消息網頁。

（http://www.ncyu.edu.tw/ctedu/） 

八、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111年 8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成績單請至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科學館三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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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領。 

   (二)成績複查至 111年 8 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送達)，考生憑准考證親自至師資培

育中心繳交複查申請表(附錄七)申請成績複查。 

九、報到及備取遞補 

(一)正取生應於 111年 8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填妥「錄取報到單」(附錄八)親自

(委託)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報到手續。 

(二)正取生未報到之缺額，由備取生遞補，備取生遞補事宜，依序以電話通知，遞補時限

至 111年 9月 5日(星期一)下午 5時止。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簡章於(暫定)111年 6 月 13日(星期一)前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二)報名資料不齊全者，不受理申請，亦不接受另立切結書補繳資料。 

(三)報名手續未完成，或經申請資格審查不符申請資格者，不得參加甄選。 

(四)遇颱風警報或其它不可抗拒之重大天然災害時，得緊急調整考試時間，以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及嘉義縣政府公告為凖，順延辦理時間由本校教育學系另行於網站公告之。 

(五)所繳資料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錄取資格；涉及

刑事責任者，得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六)錄取方式按總分高低依序錄取，正取生如有 2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同分參酌順序

比較成績高低，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備取生遞補原則與正取生相同。 

(七)錄取標準，總成績需達 85分(含)以上，方符合錄取標準，若申請者皆未達標準，得以

不足額公布甄選結果。 

(八)經甄選為公費生者，自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起得享有公費待遇(以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作

業時間為主)，公費生相關權利與義務悉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附

錄九)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附錄十)、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

輔導要點」(附錄十一)及「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附

錄十二)等相關法規辦理。 

【附錄同雲林縣公費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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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嘉 義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博 士 學 位 候 選 人 資 格 考 試 實 施 要 點 

91.4.9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93.4.2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6.3.22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8.3.10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8.4.24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11.18 一百零九年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得於修完第三學期課程後，選定指導教授；且於修畢規定學分

三分之二（含）以上及修滿補修學分數之後，得於第四學期起申請參加資格考試。 

三、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參加資格考試時，應繳交成績單正本乙份，經審核通過後，始可

參加考試。 

四、  資格考試之科目為三科，其中一科為必修科目「教育研究方法學（論）」，另外兩科

為選考科目，由指導教授決定；所選考之科目以曾修畢並已取得學分者為限；可分

次分科申請考試；資格考試得以該考試科目領域之發表論文（至少兩篇，限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折抵其中一門選考科目，論文以發表於有嚴格雙外審制度之教育學

術期刊為限；提出折抵申請時，應附上已刊登期刊之封面、目次、以及有頁首、頁

尾和頁碼之論文全文，並附上嚴格雙外審之證明；若以「可刊登證明」提出申請並

通過者，應向系辦提出正式出版的論文並經驗證後，方可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 

五、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委員會」，除當然委員外，另置委員至少三人，由系（所）

主任聘請研究生論文題目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以上的學者專家一至二人與論文指導

教授等共同組成，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 

六、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之應考科目之命題，由系（所）主任聘請相關之命題委員擔

任之。 

七、 各考科之命題委員，以校內外各一人共同命題為原則。校內命題委員原則上為該科 

任課教師，校外委員由該科任課教師推薦兩位，並由系（所）主任從其中聘請一至 

二位委員命題；而校外委員名單不得公佈。 

八、 資格考試方式以筆試為原則，各科答題時間為兩小時。 

九、  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分數，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科目在一年內需申請重考，

重考須以原考科目為原則，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仍未通過者，依本校規定應予退

學。 

十、  資格考試舉辦前應妥善審查資格考試名單及科目；經公開考試結果後，應提「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委員會」討論，考試成績與合格名單由本所送交註冊組登錄。 

十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每年五月及十二月各舉辦一次，該資格考試申請時間於每 

學期開學後第三週內提出。 

十二、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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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10年度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 

審查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3月 17日(四)上午 11:00 

地點：本校民雄校區初等教育館 B309會議室 

主持人：張淑媚主任 

出席人員：陳聖謨老師、許家驊老師、王清思老師、陳美瑩老師 

壹、 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老師撥冗前來協助審查本學系 110年度「校友蔡淑苓老師

紀念獎助金」的申請案。 

二、本獎助金的來源為每年股票的利息，110年度計收入 117,971元(明

細如附件一)；教育學系可支用 60%(幼教 40%)，故本學系 110年度

可用額度為 70,783 元。 

三、依據本學系「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申請與審查辦法」(如附件

二)，獎助項目分為「優秀學位論文獎助」、「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

助」、「勤學獎助」等三項。110年度各項申請名冊如附件三。 

壹、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次「優秀學位論文獎助」之申請，博士班 1篇、碩士班 2篇，

提請各位委員審查。 

說明： 

一、 提出優秀學位論文獎助，博士班計有吳冠勳(理論組)1人，碩士

班張智晴(碩士班課程組)及陳香利(碩專班課程組)2人。 

二、 依據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的規定：「……。所提論文應為立即公

開。」經初審三篇均為立即公開。 

三、 本次評審方式請各位委員以下列方式審查：博士班一篇，請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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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優良」或「佳作」；碩士班的兩篇以論文優良順位排

序，最後將排序加總後，以排序數字少的為第一名。 

四、 有關各篇學位論文的評分標準從研究目的、問題和假設、研究方

法和設計、研究結果分析和討論、研究建議、研究結論等部份的

陳述是否有應用價值，是否具有啟發性……等來審核。 

五、 學生申請書如附件四。 

決議：「優秀學位論文獎」：博士班畢業生吳冠勳獲「優良」博士論文

獎，頒發獎助金 8,000元；碩士班畢業生張智晴、陳香利二人均獲

「特優」碩士論文獎，每人各頒獎助金 5,000元。 

＊提案二 

案由：「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助」申請者有博士班蔡元隆提出 5篇、博

士班劉晴雯提出 1篇，提請討論各篇是否給予獎助。 

說明： 

一、 博士班蔡元隆所提期刊論文 5 篇及劉晴雯 1篇，篇名及期刊名稱

及期別請參見附件三。 

二、 兩位學生所提文章均符合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獎助金之

申請，以年度(每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為準，事實發生

(……。學術期刊或專書論文申請者，需正式出版或取得被編輯

正式接受之證明。……)之當年度提出申請」。 

三、 依據所投稿刊物類別為「三級」及「其他」，故獎助金額皆為

2,000元。 

四、 學生申請書如附件五。 

決議：「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蔡元隆所提 5篇及劉晴雯所提 1篇論

文，每篇給予獎助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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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勤學獎助」申請者共計 4人，提請審查。 

說明： 

一、提出「勤學獎助」計有碩士班廖子賢 1人，學士班何桂芳、蕭亦

雯及甘祐鴻等 3 人，共計 4人。 

二、廖生等 4人所附資料如附件六。 

決議：「勤學獎」：廖子賢等 4 人每人頒發獎助金 10,000 元。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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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 

申請與審查辦法 

107.05.30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1.16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為鼓勵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學生撰

寫優秀學位論文、或資助家境特殊學生致力於課業學習，特設立「蔡淑苓老

師紀念獎助金」(以下簡稱本獎助金)。 

⼆、獎助項目與獎助對象：

(一)優秀學位論文獎助： 

獎勵本學系博、碩士班研究生完成優秀學位論文。 

(二)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助： 

獎勵本學系學生投稿並刊登於雙外審之學術期刊和研究專書論文者。 

(三)勤學獎助：資助本學系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

以致經濟困難者。 

三、申請與審查： 

(⼀)本獎助金之申請，以年度（每年1⽉1⽇至12⽉31⽇）為準，事實發生（學

位論文申請者需正式取得本校接受其學位論文之證明或正式取得學位。學

術期刊或專書論文申請者，需正式出版或取得被編緝正式接受之證明。勤

學獎助者為家庭出現困境）之當年度提出申請。 

(二)本獎助金之審查由本學系系主任邀集系上專任教師4位共同組成審查小

組。 

(三)本獎助金之申請時間為全年度內接受申請。審查小組應於每年2月開始並

完成審理前一年度所有申請案、評定受獎人名單與每位受獎人之獎助金

額、並且由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使得完成頒發程序。 

四.申請資格與應檢附資料： 

(⼀)以學位論文申請優秀學位論文獎助者，須為本學系畢業一年以內之校友。

申請者須提供論文紙本、指導教授推薦書及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所提論文

應為立即公開。 

(二) 以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申請獎助者，須為本學系在籍學生。申請者須提

供學術期刊論文紙本（抽印本或稿本）、論文接受證明、指導教授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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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三)申請勤學獎助者，須為本學系在籍學生，但休學期間不得提出申請。申

請者須提供足以證明其家庭生活困境的相關文件，此奬助金得重複申請。 

(四)以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助者，該篇論文獎勵僅限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均為本系學生時擇一獎勵。 

五.獎助金額與名額： 

(⼀)各類獎助金額如下

獎助金項目 獎別/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備註

優秀學位

論文獎助

特優

(第一名) 
10,000 5,000 

優良、優秀(第

二名) 
8,000 3,000 

佳作

(第三名) 5,000 2,000 

學術期刊 

專書論文

獎助

一級(TSSCI) 4,000 具有雙外審

制期刊論文
二級 3,000 

三級 2,000 

其他 2,000 

專書論文 2,000 

勤學獎助 10,000 元為上限 

(二) 本獎助名額依照本校「蔡淑苓老師教育基金」專帳，在本獎助金申請年

度內以新台幣計的現金股利，以及該年度申請獎助狀況而定，無人申請或

是申請案沒有達到審查小組認可標準的獎助類別可以從缺，同年度的經費

可在不同獎助類別中流用。 

六、有關本獎助金之申請、審查與頒授，除應遵守本辦法前述各條文之規定外，

得由審查小組依作業之需要另作補充性之規定、並呈報師範學院院長核備後

生效，但本獎助金審查期間內方才生效的補充性規定僅能於下一年度實施。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陳院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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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校友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 

申請與審查辦法 

107.05.30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1.16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為鼓勵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學生撰

寫優秀學位論文、或資助家境特殊學生致力於課業學習，特設立「蔡淑苓老

師紀念獎助金」(以下簡稱本獎助金)。 

⼆、獎助項目與獎助對象：

(一)優秀學位論文獎助： 

獎勵本學系博、碩士班研究生完成優秀學位論文。 

(二)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助： 

獎勵本學系學生投稿並刊登於雙外審之學術期刊和研究專書論文者。 

(三)勤學獎助：資助本學系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

以致經濟困難者。 

三、申請與審查： 

(⼀)本獎助金之申請，以年度（每年1⽉1⽇至12⽉31⽇）為準，事實發生（學

位論文申請者需正式取得本校接受其學位論文之證明或正式取得學位。學

術期刊或專書論文申請者，需正式出版或取得被編緝正式接受之證明。勤

學獎助者為家庭出現困境）之當年度提出申請。 

(二)本獎助金之審查由本學系系主任邀集系上專任教師4位共同組成審查小

組。 

(三)本獎助金之申請時間為全年度內接受申請。審查小組應於每年2月開始並

完成審理前一年度所有申請案、評定受獎人名單與每位受獎人之獎助金

額、並且由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使得完成頒發程序。 

四.申請資格與應檢附資料： 

(⼀)以學位論文申請優秀學位論文獎助者，須為本學系畢業一年以內之校友。

申請者須提供論文紙本、指導教授推薦書及其他有利審查文件。所提論文

應為立即公開。 

(二) 以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申請獎助者，須為本學系在籍學生。申請者須提

供學術期刊論文紙本（抽印本或稿本）、論文接受證明、指導教授推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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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三)申請勤學獎助者，須為本學系在籍學生，但休學期間不得提出申請。申

請者須提供足以證明其家庭生活困境的相關文件，此奬助金得重複申請。 

(四)以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助者，該篇論文獎勵僅限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均為本系學生時擇一獎勵。 

五.獎助金額與名額： 

(⼀)各類獎助金額如下

獎助金項目 獎別/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備註

優秀學位

論文獎助

特優

(第一名) 
10,000 5,000 

優良、優秀(第

二名) 
8,000 3,000 

佳作

(第三名) 5,000 2,000 

學術期刊 

專書論文

獎助

一級(TSSCI) 4,000 具有雙外審

制期刊論文
二級 3,000 

三級 2,000 

其他 2,000 

專書論文 2,000 

勤學獎助 10,000 元為上限 

(二) 本獎助名額依照本校「蔡淑苓老師教育基金」專帳，在本獎助金申請年

度內以新台幣計的現金股利，以及該年度申請獎助狀況而定，無人申請或

是申請案沒有達到審查小組認可標準的獎助類別可以從缺，同年度的經費

可在不同獎助類別中流用。 

六、有關本獎助金之申請、審查與頒授，除應遵守本辦法前述各條文之規定外，

得由審查小組依作業之需要另作補充性之規定、並呈報師範學院院長核備後

生效，但本獎助金審查期間內方才生效的補充性規定僅能於下一年度實施。 

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陳院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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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蔡淑苓老師紀念獎助金 

110年度各項申請清冊 

一、 優秀學位論文獎助 

(一) 博士班 

編號 論文名稱 研究者姓名 論文指導教授 論文提出年月 備註(組別) 

1 透過攝影的觀看：國小高年級學生之攝影教學研究 吳冠勳 洪如玉 110年 6月 教育理論組 

(二) 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 

編號 論文名稱 研究者姓名 論文指導教授 論文提出年月 備註(組別) 

1 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知覺導師創新教學與其後設認知之相關

研究 

張智晴 劉文英 110年 7月 課程與教學組 

2 我與他者共在虛實現象自我敘說之探究 陳香利 張淑媚 110年 7月 課程與教學組 

二、學術期刊、專書論文獎助 

編號 論文篇名 作者(姓名) 班別 出版日期 期刊名稱、期別 

1 論日治時期台中師範學校第一任校長及其校史計算之疑義 蔡元隆 博士班 110年 9月 台灣教育研究期

刊(其他) 

第二卷第五期 

2 春風化雨臨西螺—日治時期西螺地區的教育推手劉煥文老師 蔡元隆 博士班 110年 12月 嘉大教育研究學

刊(三級)第 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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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治時期嘉義中學校與嘉義農林學校的校歌、校徽與校旗之

符號意象探究與比較 

蔡元隆 博士班 正式取得接受證

明日：110年 10

月 29日 

樹德科技大學學

報(其他) 

4 女力新時代，相揪來讀冊：日治時期女子公學校的誕生 蔡元隆 博士班 正式取得接受證

明日：110年 12

月 6日 

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其他) 

5 台灣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名稱的疑義與澄清：「訓瞽堂」？

抑或「青盲學」？ 

蔡元隆 博士班 正式取得接受證

明日：110年 12

月 21日 

雲嘉特教期刊 

(其他) 

6 從母親觀點初探大學學術性向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成長歷程 劉晴雯 博士班 110/11/16~11/18 2021特殊教育學

生生涯發展與轉

銜國際學術研討

會(研討會會議手

冊) 

三、 勤學獎 

編號 學生姓名 班別 申請項目 附件 

1 何桂芳 大學部 勤學獎助 家庭生活困境相關文件，重大事故(戶籍謄本，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清寒證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2 廖子賢 碩士班 勤學獎助 家庭生活困境相關文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3 蕭亦雯 大學部 勤學獎助 家庭生活困境相關文件(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4 甘祐鴻 大學部 勤學獎助 家庭生活困境相關文件(戶籍謄本，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清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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